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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一、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SLCPs）主要是指黑碳（BC）、甲烷（CH4）、对流层臭

氧（O3）和部分氢氟碳化物（HFCs）。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特别是甲烷和黑碳

的排放能够在减少空气污染的同时减缓短期气候变暖。因此，实施短寿命气候污

染物减排战略会带来多重收益，如改善公众健康、避免粮食产量损失及应对短期

气候变化等。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与非道路源污染物控制关联紧密，但目前的

相关政策框架中往往将其忽略。通过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污染物的

协同控制，可以协同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 

1、中国面临协同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机遇和挑战 

2014-2015 年是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关于能源、环境和碳强度等一系列目标

的关键年份，也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生根落地的关键时期。该行动计划旨

在到 2017 年显著改善中国空气质量。此外，这段时间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和“十三五”环保规划酝酿和出台的窗口期。中国将面临气候变化适

应和减缓、空气质量改善等多重目标的挑战。 

中国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新大气法”）2015 年 8 月 29

日获得审议通过，并将于 2016 年 1 月正式实施。这给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

路移动源（NRMS）污染物的减排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明确地将治理空气污染和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新大气法的第二条指出“防治大气污染，

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源头治理，规划先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此外，该法还系统地针对煤炭、工业、

道路和非道路移动车辆和船舶、扬尘、农业和其他污染源等领域提出了空气污染

治理的具体措施，并鼓励通过区域联动切实减少颗粒物（PM）、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氨（NH3）和温室气体（GHGs）的

排放。 

同时，国家还在大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其作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并将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与“新大气法”相呼应，2015 年 9 月 11 日刚刚获得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的《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念、原则、目标

以及建设内容等，为中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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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是相互关联的。在中国，

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空气污染能够实现多重收益，“新大气法”中也对相关工

作进行了整体规划。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是本研究报告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这部

分污染物在大气中的寿命较短，其排放能够带来显著的短期温升，并且能够导致

空气污染。 

近期的科学评估显示，采取快速行动减少特定源的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排放可

以降低未来几十年内的温升速度和程度，且有助于促进细颗粒物（PM2.5）减排

和对流层臭氧浓度的降低，同时带来公众健康改善、避免重要作物的产量损失等

收益。在中国采取相关减排行动，不仅可能给中国带来环境和发展方面的收益，

也能推动临近国家和北半球的空气质量改善。这种通过针对特定污染源实施减排

措施和行动来减缓短期温升、同时改善空气质量的做法就是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

排战略的基本思想。 

在中国，一个与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战略相关但较少受到关注的减排领域

是非道路移动源污染物的排放，其主要排放来源包括建筑施工机械、农用机械、

内河和海运船舶等。黑碳是一种重要的短寿命气候污染物，非道路移动源中包含

大量的黑碳排放。例如，近些年随着海运贸易量的迅速增长，人们开始关注船舶

和港口。控制船舶和港口的排放成为了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领域，同时船舶还是

重要的黑碳排放源。其中长寿命温室气体和短寿命气候污染物（黑碳）的排放量

都很大。因此，非道路移动源在本研究中也被作为重点领域加以关注。 

本报告评估了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及非道路移动源减排所能带来的

收益和机遇，在尽早针对特定污染源采取协同减排行动的条件下，两个领域都能

带来气候和空气质量的协同收益。 

2、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对于未来几十年间减缓温升和其他气

候变化的影响有一定作用 

根据 IPCC 评估报告，气候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并且在未来几十年中还可能

持续加速。使温室气体排放尽量早地达到峰值，减缓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于

避免气候变化在本世纪内带来灾难性影响十分关键。相关的首要措施就是减少二

氧化碳（CO2）的排放，这对全世界和中国而言都非常重要。然而，随着气候态

向变暖移动，伴随着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特别是叠加在气候长期变暖背景下

的短期温升会在未来几十年间对极端事件施加额外的影响，研究发现这其中短寿

命气候污染物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消减战略能够减少其对高脆弱性地区和生态系统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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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些地区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和北极地区等。中国西部 5000 多个冰川样本

的分析结果表明，自二十世纪后半页以来，有超过 80%的冰川表现出退化趋势，

西藏高原地区冰川损失最大，这其中固然有长寿命温室气体增温的影响，也有短

寿命气候污染物的贡献。此外，因冰川湖水增加引发的洪水灾害是气候变化短期

气候影响之一。例如，过去的 100 年间，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和中国等地至

少爆发了 35 次冰川融水性洪水灾害，严重影响下游谷底居民的生活。短期温升

影响威胁着那些温度变化和降水敏感型的作物生产，而短期温升和作物产量又都

受到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降雨模式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充分的

科学证据表明，短寿命气候污染物也是导致降雨模式改变的原因之一。此外，降

雨强度和极端降水也可能受到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排放的影响。这些灾害事件会带

来重大经济损失，并通过破坏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影响人们正常生活。 

3、空气污染影响能够通过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得到一定程度

减缓 

中国的空气污染情况不容乐观，已经对人体健康、农业生产、生活质量和经

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研究估计，暴露于室内外细颗粒物污染导致了全球上

百万人的过早死亡。细颗粒物污染还会导致猝死、心脏疾病、肝癌和呼吸系统感

染，使人的寿命较没有细颗粒物污染的情况下显著缩短。此外，更广泛的人群还

在承受非致命性的威胁，包括哮喘、不适、新生儿初生重量偏低、缺课和旷工等。

因此，空气污染无疑是中国在未来十几年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能够从多方面降低空气污染带来的影响。首先，该战

略关注不完全燃烧导致的主要污染源，涵盖了能够增加细颗粒物浓度的排放，能

够降低细颗粒物浓度增加导致的危害和健康影响；其次，该战略还能够降低对流

层臭氧对作物产量、森林生长和人体健康等方面的影响，是未来空气污染治理的

重要领域；第三，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还可能带来短期气候收益、部分抵消由

于脱硫脱硝等措施带来的温升效应并同时控制空气污染。 

中国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从而避免其

对人体健康的损害，这点诚然是中国需要优先解决和重点关注的。但需要指出的

是，大气中的这两种污染物能够降低地表温度，因此其减排可能会带来中国和全

球的温升。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是能够减少这项工作带来的温升效应的做法，

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在非道路移动源案例中，减少燃油的硫分是减缓空气污染和健康影响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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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减少燃油硫分同样可能带来区域的短期温升。这种效应有可能通过短寿命

气候污染物战略来部分抵消。鉴于二氧化硫的消减量预期很高，因此有必要加速

减少船舶黑碳等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来抵消脱硫措施带来的气候影响；另

一方面，低硫燃油的使用有利于一些先进的减排技术的应用，这增加了短寿命气

候污染物战略实施的可能性。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措施的识别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关注那些能够带来短期气候收益的减排领域，也关注

那些通过减少空气污染带来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收益的领域。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减排措施可通过评估不同气体和颗粒物温升效应加以识别。这些减排措施指那些

带来降温效应（减少黑碳、甲烷、对流层臭氧和部分氢氟碳化物能够带来降温效

应）部分抵消升温效应（减少硫化物、有机碳和氮氧化物能够带来升温效应）的

措施。  

黑碳在大气中仅留存几天，臭氧会在大气中留存几周到几个月，甲烷会存在

12 年，一些氢氟碳化物平均存在 15 年。这些物质的大气寿命都比二氧化碳短很

多，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留存约 100 年。因此，如果有办法能够仅减少黑碳、甲

烷、对流层臭氧和部分氢氟碳化物的大气浓度，而同时不减少对全球升温有抑制

作用的硫酸盐、硝酸和有机碳等气溶胶，有可能在未来 10-20 年中实现气候和空

气质量的协同收益。 

 对现行政策的补充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对空气污染、气候变化、交通、农业和其他部门的政

策形成有益补充。该战略所鼓励的措施目前不同程度地分散在各个部门计划、政

策和法规中。例如，新大气法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规定了在三个重点区域

减少细颗粒物的排放；通过 UNFCCC 的报告机制，中国将甲烷排放纳入了其国

家信息通报；通过中美合作机制等，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消减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

消费；挥发性有机物和其他对流层臭氧前体物也将被纳入环境污染防治体系。这

些国内政策和行动已经将绝大多数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排放源纳入了管控体系。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强调应在现有机制安排下，更快更扎实地落实特定措

施，切实针对特定污染源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因此，需要识别该战略

和现行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差距，其重点在于识别关键措施，而不仅仅关注个别

物质排放量的减少。这实质上包括了所有减少甲烷和氢氟碳化物排放的措施。但

对于控制来源复杂的黑碳及其共生物质的排放，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只包括那

些防止不完全燃烧的措施。换言之，只有那些能够同时减缓近期温升效应的黑碳

减排措施才是该战略的内容。UNEP/WMO 评估报告以及关于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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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CAC）的相关工作中识别了部分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

排领域： 

 甲烷：煤矿、水稻种植、油气生产-存储-运输过程、城市填埋场、动物

粪便管理等。 

 黑碳：柴油发动机、民用煤炭和固体生物质燃料、小型工业锅炉不完全

燃烧等。  

 氢氟碳化物：用低全球升温潜势值的替代物替代高全球升温潜势值的氢

氟碳化物、建筑的有效制冷等。 

二、主要发现和结论 

1、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对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

关注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城市空气质量

和酸雨等方面。这是正确的，因为中国严重和广泛的大气污染问题会对公众健康

和环境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复合型大气污染在近年来日益突

出，中国的管理资源和研究资源都大幅向常规大气污染防治倾斜。但这也带来了

对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关注远远低于对常规大气污染物的关注。 

在非道路排放源方面，截止到 2013 年底，中国工程机械保有量约为 610-660

多万台左右，年均增长率超过 10%。研究表明，道路和非道路移动源氮氧化物排

放的分担比例已经达到了 6：4，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的一次细颗粒物甚至超过

了道路移动源。目前进入我国的远洋船舶仍以重油为主要燃料，重油中的硫含量

一般在 1%~3.5%，较高的硫含量使得船舶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排放量均十分巨

大。 

2、当前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的管理系统不足以确

保非道路部分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有效控制，“新大气法”为改善此

系统提供机会 

在控制非道路移动源空气排放方面，中国现有的管理系统还缺乏统一的监控

和监管要求，较难确定非道路机械排放的实际水平。在燃料质量管理方面，工程

机械所使用的燃料硫含量很高，质量很差，特别是远洋船舶所使用的燃料质量更

差。因此，控制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的管理系统和技术路线亟

待改善。“新大气法”为环保等部门在国家和地方水平控制来自非道路机械和船

舶的大气污染以及燃料质量的改善方面提供了法律基础，为在国家水平和大气污

染严重的关键区域改善现有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的管理体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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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机会。 

3、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法规标准及政策相

对滞后，“新大气法”为监管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可能 

在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方面，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

这两项大气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中，都没有专门提出控制要求；在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中，除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和《煤层气

（煤矿瓦斯）排放标准（暂行）》中提出了对甲烷排放的控制标准外，对来自油

气开采和农业等领域的甲烷排放没有控制要求，对黑碳和氢氟碳化物排放的主要

污染源也未提出控制要求。中国现有的污染物控制政策并未把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控制作为工作目标。 

我国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动机进行了排放型式核准管理，但是尚未对在用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进行有效管理。飞机及远洋船舶排放主要遵守相关国际公约。

此外，宽松的柴油质量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阻碍了先进排放控制技术在非道

路柴油机中的广泛应用。“新大气法”规定所有国内船舶使用的新发动机必须进

行排放测试，以验证其是否符合污染排放标准，同时在关键区域设立排放控制区

域。针对额定净功率 37 kW 以上的船用发动机的排放标准正在制定，燃油质量

也正在进一步提升，这些新立法和监管的发展为非道路部门的加强控制提供了一

个难得的机会。 

4、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的某些先进控制技术已在

世界范围内应用，这为加快其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经验 

中国在控制技术的选择过程中，没有从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的角度进行考

虑，仅是在某些政策和技术评估中，对涉及黑碳等有限的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

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其中，中国现行的致力于提高燃烧效率的煤炭清洁化利用、

改进炉灶和窑炉的燃烧方式等政策措施对黑碳的减排有促进作用；中国国务院颁

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 2017 年淘汰所有黄标车等等。这些政策

行动都会同时减少不同来源的黑碳排放，但都不是专门针对减排黑碳而出台的。

中国减少甲烷、氢氟碳化物和不完全燃烧产物（如黑碳等）排放的主要措施和策

略基于当前研究即可确定。 

在非道路机械方面，国际上先进的减排技术主要包括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

（SCR）、颗粒物捕集器技术（DPF）等。这些技术可有效地降低氮氧化物和细

颗粒物的排放，但受到燃油品质、工程机械尿素存储能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

些技术尚未应用于国内的非道路机械上。在船舶方面，先进的减排技术包括靠港

船舶使用岸电技术、发动机换低硫燃油等。其中，受到供电电网和相应设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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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约，目前岸电技术尚未广泛应用，国内仅有上海港、深圳港、天津港等港口

进行了一些试点研究。我国尚未建立排放控制区，因此，远洋船舶进入我国海域

范围内未有转换低硫燃油的要求。 

5、进一步系统研究和更全面的数据将提高对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和非道路移动源有效控制的能力 

在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方面，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并未把其纳入污染物排放量

的统计范围。虽然在《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等政府文件中，报告了甲烷的排

放量，但是并没有纳入年度排放统计工作，时效性也相对较差；对于其他短寿命

气候污染物，甚至没有国家层面的排放量报告。在科研项目的支持下，国内一些

科研单位研究了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分布特征，但是由于研究方

法学和基础数据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排放清单尚不能给政策制定和效果评估提供

足够的支撑。 

在非道路移动源方面，由于缺乏系统全面的统计数据及排放基础数据，我国

尚未建立非道路移动源国家排放清单。非道路移动机械种类繁多，我国尚未对各

类机械排放进行全面的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只提供了部分机械测试结果。因此

基础排放因子数据比较有限。同时，机械的活动范围广泛，应用领域多样，致使

活动水平数据的收集存在一定困难。在船舶方面，中国目前主要利用国外的基础

数据来研究其港口船舶的污染物排放，这就很难全面的掌握船舶污染物排放的真

实水平。 

三、主要政策建议 

1、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排放法规标准及政策 

对于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应完善排放标准体系，并基于减排的最佳实用技

术规定相应的排放限值。针对黑碳，能源使用政策转换的速度应该加快，道路柴

油车、炼焦炉和砖窑应通过达到最佳实用技术要求来减少黑碳排放。针对煤矿瓦

斯部分，要提高煤矿瓦斯利用补贴标准和财政补贴标准，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

策，建议将《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暂行）》改为正式文件发行，提高

煤矿瓦斯利用率。最佳实用技术也可应用于甲烷的其他来源，包括油、气工业和

填埋场的无组织排放；而最佳的方法，如间歇灌溉可用来减少来自水稻种植的甲

烷排放。  

应尽快制定针对新的和在用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和海洋船舶排放削减的法

规，以力争 2020 年达到国际最佳实践水平的目标。到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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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柴油中的硫含量将不高于 10 ppm，中国应考虑在“十三五”期间跨越到欧 IV 阶

段非道路排放标准，甚至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东北及其它高

污染的地区更早实现跨越。到 2020 年，对于内河、沿海船舶，中国应考虑跨越

到美标 Tier 4 或同等标准，同时以推动广泛采用最有效的黑碳控制技术（如颗粒

物捕集器技术），在关键港口地区和主要的内陆水道鼓励尽早采用更严格的标准。 

为了直接减少黑碳排放和确保先进排放控制技术（如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和

颗粒物捕集器技术）的正常使用，严格的船用燃油标准亟待建立。这可与在关键

港口区域排放控制区的设置相结合，国内船舶和在排放控制区行驶的远洋船舶使

用更低含硫量的燃料，并尽早将燃料硫含量限值降低到 0.1%。 

2、建立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污染减排管理体系 

（1）明确监管主体和各部门分工 

在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监管方面，应将黑碳和臭氧控制目标纳入大气污染防治

目标体系之中，并制定包括甲烷和氢氟碳化物在内的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排放

标准和减排行动方案，推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针对不同的污染物，根据其主要

来源确定主要监管部门和协作部门。对于黑碳，进一步明确能源、环保、农业、

交通、城建等部门的职责，重点减少煤炭的终端使用、减少柴油发动机的排放；

对于甲烷，进一步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的作用，着重从减少

能源开采过程和废物处置过程中的甲烷释放量入手进行控制；对于氢氟碳化物，

在现有的联合履约机制下，按既有任务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其排放管理，加快

氢氟碳化物销毁和替代，推动有关企业全面开展 HFC-23 控排行动；对于对流层

臭氧，进一步明确与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有关的部门责任。 

“新大气法”明确规定了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污染防治相关的部门责任

和职责分工，并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源的环保监管职能，进一

步明确生产企业应承担移动源大气污染控制的主体责任。交通部与环保部应进一

步加强合作，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加强沟通，联合制定计划，有效执行更为严格的

船用燃料和发动机标准。在交通部加快研究和推进排放控制区域，当船舶在中国

水域运行时，需要使用含硫量更低的油品。 

（2）建立国家-地方分工明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管理模式 

环保部应建立国家新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达标管理体系，包括企业信息

公开、生产一致性、在用符合性、环保召回、环保标志等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公

开产品环保控制相关信息。地方环保部门应建立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管理体

系，包括环保定期检验、环保抽查、低排放控制区、环保升级治理、加速淘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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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 

（3）强化排放标准达标管理，创新标准实施机制 

相关部门应加强能力建设，根据职责分工建立针对短寿命气候污染物主要排

放源和重要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监测与监管网络，建立非道路移动源油品质量监

管网络，提高对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开展环境监管的水平。“新大

气法”允许执法者对超标或违规排放进行强有力的罚款（最高惩罚达到产品价值

的三倍），以确保能遵守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措施，这些新措施应当积极应用到

实践中去。 

加强制度创新，开展绿色领跑者计划、排污交易、环境税费等政策研究，提

高排放标准实施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在空气污染严重、船舶交通密集的领海和内

水水域和港口区域加快建立船舶排放控制区的研究工作，并择机向国际海事组织

（IMO）申请建立覆盖全国沿海专属经济区的船舶排放控制区（ECA），实施全

球最严格的船舶大气污染排放控制要求。 

3、尽快组织实施“国家清洁柴油机行动计划” 

借鉴美国在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领域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一带一路”

和“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在“十三五”期间尽快组织实施“国家清洁柴油机行

动计划”，由国务院牵头，环保部、交通部、住建部、农业部、发改委、工信部、

财政部等部门参加，重点开展道路柴油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舶等关键柴

油机领域的清洁化专项工程。具体目标是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在尽可能多的车

辆和发动机上、尽可能快地安装颗粒物捕集器等先进技术，使细颗粒物质量浓度

和粒数浓度、黑碳等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最新的道路和非道路低硫燃料控制进

程为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加快老旧柴油机淘汰进程，出台高

排放柴油机限期强制淘汰制度，采取财政支持和市场扶持相结合的手段鼓励提前

淘汰老旧柴油机，使用 DPF 等先进技术改善符合条件的在用柴油机排放水平，

优化现有非道路移动源车队结构，从本质上减少颗粒物和黑碳排放。加快船舶岸

电设施建设与使用力度，在港作船、公务船、短途固定航线船舶中推广天然气等

清洁能源船舶应用。 

4、强化科研技术创新应用和行业减排国际合作 

加强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协同效应的研究工作。政府应

持续加大投入，推动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最佳实用技术的

自主研发，例如尽快启动适用于非道路移动源的先进发动机和后处理技术（选择

性催化还原技术和颗粒物捕集器技术等）的开发、示范和产业化工作；推进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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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战略和非道路移动源的先进排放监测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和

示范等。 

在短寿命气候污染物中，对于黑碳和臭氧，应与其他大气污染物的统计核算

体系保持一致，并加强多污染物和多污染源减排协同收益的定量评估和分析方法

研究；对于甲烷和氢氟碳化物，应完善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建立相关大

数据监管和控制决策平台，并完善相关科研和监管数据的公开和共享机制。中国

在建立减排战略的过程中，应充分参考和利用现有的针对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治理

的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包括全球甲烷行动计划（GMI）、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

（CCAC）、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等。中国加强相关行动的参与力度不仅能够获得

直接收益，还能通过该合作机制加强其在国际事务处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

国应慎重评估是否成为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会员，这是目前致力于短寿命气候污

染物减排的重要国际网络。 

关键词：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短寿命气候污染物，非道路移动源 

 

  



 

 

目  录 

执行摘要 .................................................................................................................. I-IX 

第一章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排放源研究进展与政策行动 ......................... 1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 1 

二、国际政策行动和经验分析 ............................................................................. 5 

三、国内政策行动和面临挑战 ............................................................................. 7 

四、小结 ................................................................................................................. 9 

第二章 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现状及行业特征 ............... 11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现状和行业现状 ............................................... 11 

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现状和行业现状 ........................................................... 18 

三、小结 ............................................................................................................... 23 

第三章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控制技术和减排潜力分析 ............... 25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和减排潜力分析 ................................... 25 

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技术和污染物减排潜力分析 ............................... 31 

三、小结 ............................................................................................................... 34 

第四章 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减排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和政策分

析 ................................................................................................................................. 37 

一、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排放源的多部门协调机制现状 ........... 37 

二、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和政策建议 ................... 40 

三、中国非道路移动源减排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和政策建议 ........................... 42 

参考文献 ..................................................................................................................... 45 

 

 

 

 



1 

 

第一章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排放源

研究进展与政策行动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SLCPs）主要指那些在大气中留存时间较短，且能够带

来温升效应的物质，如黑碳、甲烷、对流层臭氧和部分氢氟碳化物。SLCPs 减排

战略指采取措施减少近期温升影响并通过细颗粒物和臭氧浓度的降低实现空气

质量提升的协同效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

的研究（UNEP/WMO, 2011）表明，SLCPs 对空气质量、人体健康、作物产量等

产生负面影响，该研究还认为针对特定排放源减排 SLCPs 具有多种潜在收益，

包括规模收益、成本收益和减排效果的响应速度等，越早的国际合作和国家行动

所带来的收益越大。相关研究表明，如果将所有人为源的黑碳排放都考虑在内，

由于其协同排放的物质中普遍具有降温效应，其综合的升温效应可忽略不计。因

此，UNEP/WMO 关于黑碳和对流层臭氧的评估报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识别减排

措施，指出只有那些能够带来净温升效应降低的黑碳减排措施才值得优先执行。

该报告认为，包括黑碳、甲烷、一氧化碳和非甲烷类易挥发有机物的减排带来的

温升效应降低，只有在超过降温物质（二氧化硫、有机碳和氮氧化物）的减排所

带来的效应时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因此，SLCPs 的减排应该聚焦那些考虑所有

协同排放的污染物的情况下，以黑碳和甲烷为主的增温物质占更大比重的领域

（UNEP，2011a），同时改善环境质量和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协同增效。此外，

UNEP 引领的研究还针对氢氟碳化物（HFCs）的影响和消减/替代技术进行了研

究分析（UNEP，2011b）。HFCs 主要用于冰箱和空调制冷剂，如车载空调、民

用和商用冰箱和冷柜，以及绝缘泡沫的发泡剂，在一些情况下，还用于制造灭火

的气雾剂和溶剂。HFCs 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并且排放增速很快，如果不采取行

动抑制其排放，全球 HFCs 排放总量将达到 8.8Gt 二氧化碳当量。 

在 UNEP 发布一系列报告之后，国际层面的研究逐步细化，并且引起了国际

社会关注，加快落实了一系列黑碳、甲烷和 HFCs 的减排措施。这些措施能够显

著降低未来几十年间的温升效应，并能够避免上百万人的过早死亡和上百万吨的

4 种主要粮食作物损失 (UNEP/WMO 2011)。2012 年美国环保署就黑碳问题专门

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黑碳是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和气候污染物，会对

空气质量、人体健康、作物产量等产生负面影响。报告还指出目前黑碳的排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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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有研究显示，柴油燃烧等可能是黑碳排放的重

要来源（Jacobson A. et al.，2013）。黑碳与其它同步排放的污染物一起构成了细

颗粒物（PM2.5）的主要成分，并是导致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Lim S. 

et al.，2012）。除了引起短期温升，SLCPs 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方面的短期影响，

对高脆弱性地区和生态系统将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些地区包括冰川和雪原，

如喜马拉雅地区和北极地区。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冰冻圈气候倡议的联合报告

（World Bank and ICCI，2013），中国地区排放的黑碳和其它 SLCPs，能够通过

大气环流移动到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和北极地区，对其冰雪消融、冰雪反照

率改变、短期升温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这些 SLCPs 在中国地区产生的温升热量

也会通过热环流影响这些敏感地区的大气温度。因此，减少 SLCPs 的排放，特

别是某些特定源的 SLCPs，对于减缓近期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减排

二氧化碳和其他长寿命温室气体无法在短期改变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现存的

长寿命温室气体还将在大气中停留几百年时间。减排短寿命气候污染物能够减缓

短期温升，而减排长寿命温室气体是降低未来的气候风险。幸运的是，一些 SLCPs

减排措施已经存在，并且或多或少正在被实施。这些措施成本不高，有些甲烷的

减排技术的应用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还是盈利的。 

国内研究目前尚未将短寿命气候污染物作为一大类污染物进行整体研究。国

内相关研究特别是 SLCPs 减排相关的社会经济分析还比较少。现有研究发现能

够识别一些排放源和减排措施，关于排放和源解析的进一步相关研究也是需要的，

那样才能支撑协同减排 SLCPs 的决策，并将行动聚焦于最具成本收益性的措施

上。分污染物种类来看，关于排放、源解析、影响、减排技术、管理规范等相关

研究已经有些进展。国内关于黑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研究超前于政策行动，

相关研究很早就注意到了民用领域黑碳排放的清单和减排措施相关问题（陈颖军

等人，2009）。有研究在分析空气污染的主来源中将黑碳作为 PM2.5 的来源之一

加以分析（曹国良等人，2011；张小曳等人，2013）。有研究做了 PM2.5 的健康

影响分析，并将黑碳的影响做了专门分析（黄德生, 张世秋，2013）。总体来看，

近些年来，国内关于城市点源黑碳的检测工作已经初步展开，检测方法主要有颗

粒物捕捉和红外监测两种，相关数据主要来自气象部门和环境检测部门，但是这

部分数据的覆盖面还不足以反映我国主要城市、农村地区的黑碳排放全貌，特别

是对小散源和非道路源的黑碳排放数据基础相对薄弱。关于黑碳影响的研究还相

对滞后，其中关于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流行病学统计研究方法，样本量

较小，且多数针对细颗粒物而非黑碳，时间跨度也相对较短。 

国内关于甲烷排放的统计和核算主要依据是两次《国家气候变化信息通报》，

数据分别是 1994 年和 2005 年的截面数据。关于甲烷的排放清单也有学者分别从

农业（水稻、反刍动物、牲畜粪便管理）、垃圾填埋（固体废物和污水）、化石燃

料开发和生产过程（煤、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给出相对分散的研究结论，方法

多是参考《IPCC 温室气体清单统计核算指南》。关于甲烷的减排技术，有研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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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浓度煤矿瓦斯的控制技术进行了详细分析（韩甲业, 应中宝，2012；刘文革

等人，2013；韩甲业，2013）。有研究针对城市固体废物和废水的甲烷和氧化亚

氮的排放因子、减排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刘俊蓉等人，2014；马占云等人，

2014；蔡博峰等人，2015）。也有研究专门针对农业甲烷减排领域的措施和技术。

关于氢氟碳化物的排放，国内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清洁发展机制支持项目相关的统

计，对实际排放的全国范围的统计始于 2013 年，目前尚未公开发布相关数据。

关于氢氟碳化物的消减，有研究针对 HFC23（崔永丽等人，2013）以及 HFC134a、

HFC142b 等物质的消减和替代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我国 HFCs 减排的整体战略

进行了分析（林慧等人，2014；胡建信等人，2014；韩佳蕊等人，2015）。 

（二）非道路排放源 

非道路移动源主要包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舶、航空器等等。随着我国

城镇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非道路移动源的保有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截止 2013 年底，工程机械保有量约为 610-660 万台，年均增长率超过 10%。目

前，我国对道路移动源的排放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但对非道路领域的控制才刚刚

起步，这使得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问题日渐突出。研究表明：道路和非道路移动

源 NOx 的分担比例已经达到了 6：4；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的一次 PM2.5 甚至超

过了道路移动源。在非道路移动源中，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和船舶是三类最重要

的排放源。 

以工程机械和船舶为例。我国工程机械的主要机型包括挖掘机、装载机、叉

车、压路机、推土机和平地机等。其中，挖掘机、装载机、叉车为主要机械类型，

分别占其工程机械的 22.0%、28.5%、28.0%。从 2010 年 10 月开始，我国对各个

功率段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执行国 II 阶段排放标准。国 II 阶段机械主要采用的是

增压中冷技术。该技术可通过增加进气压力来提高燃烧效率并通过中冷技术来降

低污染物特别是 NOx 的排放。船舶方面，随着我国航运事业快速的发展，水路

运输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主导地位。2013 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118 亿吨，船舶已

成为我国港口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污染源（见专栏 1-1）。按照活动范围不同，船

舶可分为内河船舶和远洋船舶、沿海船舶等。我国尚未颁布针对船舶的排放控制

标准，导致船舶大气污染控制形势非常严峻。另外，我国船舶发动机技术也十分

落后，一些内河船舶的发动机进气方式仍是自然吸气。这种落后的技术一方面导

致船舶燃油经济性较差，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排气污染物的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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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发达国家从 90 年代开始重视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控制问题。相关研

究表明，非道路机械和港口船舶排放已成为影响人体健康和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

因此，欧美等国从 1996 年开始对非道路机械的排放实施 I 阶段排放控制法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非道路机械已经执行 IV 阶段的排放标准。对于船舶而

言，欧美等国从 2000 年开始对船舶发动机 NOx排放进行控制，之后又对 SO2 进

行控制。目前，欧美等国已经执行 Tier II 阶段排放标准。为了降低在用机械的排

放，欧美等国政府一方面不断要求降低燃油中的硫含量，另一方面采用经济补贴

专栏 1-1 中国港口城市正面临严重的非道路移动源大气污染问题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也是中国的交通

和航运中心之一，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第一。目前上海非道路机

械总量约 9 万台，非道路机械年柴油消耗量为 50 万吨。随着城市建设和

港口物流的飞速发展，以及工业源和机动车污染排放逐步得到严加管控和

有效治理，船舶和非道路机械等以往被忽视的污染问题日显突出。分析进

出港总吨比例，上海港国际航行船舶的比例最高，占到了 51%，外港水域

内河船舶、沿海船舶和内河船舶的比例分别是 23%、19%和 7%。从污染

物排放分担率看，在各类型海洋船舶排放中，集装箱船在港口船舶中的贡

献率最高，达到了 30%，其次是散货船和拖轮等。在各类型非道路机械中，

8 年及以上国 0 老旧机械占到了 35-55%。以上海市 NOx和 PM2.5 的一次排

放清单为例，船舶和非道路机械的排放分担率分别为 30%和 7%；上海市

2013 年 PM2.5 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船舶和非道路机械排放对本市 PM2.5

的贡献达 7-10%左右，非道路移动源排放对上海空气质量造成的影响日益

显现。同时，对于以渣油、重油或柴油为主要燃料的船舶和非道路机械，

其排放对黑碳的份额则高达 20%，其中船舶占 13%。由此可见，加强对船

舶等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控制，不仅对于城市复合性大气污染物的改善具

有重要作用，还将对于短寿命温室气体如黑碳污染的缓解产生积极的协同

减排效益。 

作为珠三角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深圳的船舶排放问题也十分突出。

深圳目前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2014 年深圳港远洋船舶年消耗重质燃

油约 20 万 吨， PM2.5、NOx、和 SO2 年排放量约为 1250、14300 和 12000

吨，分别占到了深圳所有排放源的 5%、16%和 59%。其中，集装箱船的

排放贡献率最高，占船舶排放总量的 74%。据深圳 PM2.5 源解析结果，2014

年深圳源解析点位 PM2.5 的统计浓度为 36 µg/m
3，其中远洋船舶的一次排

放贡献约为 5%（2 µg/m
3）。从时空分布来看，船舶一次排放贡献在夏季

最高，质量浓度在 2-4 µg/m
3；冬季贡献较低，质量浓度在 1-3 µg/m

3。考

虑一次排放与二次转化，全年船舶平均贡献约占 PM2.5 总量的 13%（5 

µg/m
3），其中本地船舶贡献约 2 µg/m

3。此外，空气质量模拟分析表明，

船舶废气排放导致深圳地区 SO2 和 NO2 年均浓度分别约增加 4 µg/m
3和 8 

µg/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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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刺激政策来鼓励非道路机械采用新技术来降低污染物排放。其中，颗粒物捕集

技术在美国加州和瑞士等国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技术能较好去除颗粒物（PM）

和黑碳（BC），但其对不同机械的适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测试检验。在测试分析

技术方面，欧美等国家已从过去单一的法规工况测试，逐步开始利用车载排放测

试设备（PEMS）对机械开展实际工况下的排放测试。该技术可获得机械在实际

作业时的排放数据，从而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非道路机械的实际排放水平。对于港

口船舶实际工况下的排放，欧美等国主要采用使用清洁燃油、靠泊使用岸电等措

施来降低船舶的排放。其中，清洁燃油计划主要是指在欧美等国规定的排放控制

区内，船舶必须将燃油从高硫重油转换为低硫柴油，从而降低 SO2 的排放，也间

接降低了颗粒物的生成量。而靠泊使用岸电可有效降低船舶辅机的排放，从而减

少对港口区域的污染。 

二、国际政策行动和经验分析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近些年，国际上涌现了很多行动倡议旨在减少 SLCPs。UNEP 发起的科学评

估报告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SLCPs 减排收益，这些收益涵盖短期气候变化和空气

污染治理等方面。2012 年 2 月，旨在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气候与清洁空气

联盟（CCAC）成立，此联盟由 6 国政府发起，通过 UNEP 运作，是全球第一个

专门针对减排 SLCPs 的行动倡议。CCAC 目前已经发展了 100 多个合作伙伴。

CCAC 是一个自愿性的国际框架，已经开展了很多务实而具体的合作项目，是一

个合作伙伴引领的加强 SLCPs减排行动的组织。它既能及时开发新的减排项目，

又能有效推动现有项目的落实。CCAC 的合作伙伴明确了七大部门行动倡议，能

够在短期内产生显著的气候和空气净化收益（CCAC，2014）。 

由于北极地区受到黑碳等 SLCPs 的影响最为严重，北极委员会对该地区进

行多项技术和科学评估，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在减排黑碳和甲烷方面的政

策建议，并提出了一系列试点示范项目。2015 年 4 月，北极国家协议签署了“加

强减少黑碳和甲烷排放的行动框架”，由此承诺北极国家的行动将得到进一步落

实。同时，还号召北极委员会的观察员国家参加相关行动。这个行动框架重点在

于编制 SLCPs 排放清单、出台减排行动计划，定期向北极委员会报告并分享最

佳实践，以及加强科学合作。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框架下，国际社会也在共同努力减少 HFCs 的排放。

大多数 HFCs 都是臭氧层消耗物质的替代物，并已经在《蒙特利尔议定书》框架

下逐步淘汰。所有 CCAC 的合作伙伴都以开展切实行动推进 SLCPs 的减排。欧

盟将黑碳作为单独的空气质量评价指标，并出台严格的消减和替代HFCs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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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移动空气制冷设备指令（EU Mobil Air-Conditioning Directive）要求自 2011

年起，所有新增车载 HFC134a 均停止使用；美国和加拿大出台了严格的道路柴

油车发动机和油耗标准；加拿大执行新的空气质量管理体系（Ai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并将致力于消减工业源和非工业源的黑碳排放。此外，国

际上对油气行业的甲烷散逸也加强管制。例如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宣布对相关

来源的甲烷排放进行管制。在加拿大，政府宣布加强对 HFCs 的生产、进口和使

用的管控。美国还致力于消减填埋场甲烷，替代高增温潜势（GWP）的 HFCs，

还出台了生物燃气发展路线图（Biogas Roadmap）来鼓励甲烷的回收和利用。此

外，美国对于油气开采、生产、运输和流通活动的甲烷逸散排放比较重视，如联

邦层面有 EPA 推动的天然气之星计划。墨西哥将 SLCPs 纳入了国家气候变化特

别行动计划（National Special Program on Climate Change 2014-2018），并在其自

主决定的国家贡献（INDC）中将黑碳作为增温物质之一做出了 2030 年的减排承

诺，摩洛哥等国也将 SLCPs 纳入其 INDC 中。此外，在孟加拉、哥伦比亚、尼

泊尔等山地国家还出台了黑碳的清单编制计划及相关的减排行动计划。 

（二）非道路排放源 

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问题仍不容乐观。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的研究表明，非道路移动机械 NOx在整个加州的排放贡献率达到 14%。

目前，美国对新出厂的非道路发动机实施 IV 阶段排放标准。与之前的 I-III 阶段

标准相比，IV 阶段中对 CO 的排放限值没有变化，而对 HC、NOx和 PM 的限值

进一步加严。在排放控制技术方面，IV 阶段标准要求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

采用后处理技术。其中，颗粒物捕集器（DPF）技术可有效的去除颗粒物。选择

性催化还原（SCR）技术可大大降低 NOx 的生成。在标准认证工况方面，IV 阶

段法规要求非道路移动源发动机需要满足“非道路瞬态测试工况循环”（the 

Non-Road Transient Cycle，NRTC），并且需要进行 1000 小时的耐久性测试。同

时，欧美等国要求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更为清洁的低硫柴油。对在用机械控制方

面，美国通过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登记制度来掌握其实际的排放状况。在此基础

上对每一台机械生成一个识别号码。这个识别号码会安装在非道路机械机身的显

著位置。这使得机械的使用者可通过查询识别码来了解该机械的实际排放水平。

同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老旧机械加装后处理设备来降低污染物的

排放。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等国家对非道路机械的在用符合性检测方面，已经开

始引入道路排放测试技术（PEMS）来进行测试和检验。该测试技术能更好的反

映工程机械实际工况下的排放水平，可较好的弥补法规标准工况的不足。 

在船舶排放方面，欧美国家已经意识到港口船舶排放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并已采取了相关措施来防治船舶和港口的空气污染。对于远洋船舶，由联合国机

构“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 SOx、PM 和 NOx的排放标准。欧美等发达国家

地区已经建立四个排放控制区（ECA）。其中，在欧洲北海和波罗的海的 ECA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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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SOx排放进行控制；在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 ECA 针对 SOx和 NOx进行控制。

在北美和欧洲的 ECA 范围内航行和停靠的船舶，其使用的燃油含硫量不可超过

10000 ppm，该标准在 2015 年将收紧至 1000 pm（0.1%）。该限值远低于船用燃

料油含硫量的世界平均值（26000 ppm，2.6%）和全球船用燃料油含硫量的最大

限值（35000 ppm，3.5%）。自 2016 年起，所有新建造的远洋船在北美洲和加勒

比海 ECA（海岸线以外 200 海里内的海域）航行时，其 NOx排放必须比现有的

远洋船低 75%。对于欧盟和美国的内河船舶，其燃油标准和 NOx 排放标准也都

必须高于现行的非道路机械法规标准。通过上述法规和激励政策已推动了航运业

替代燃料和先进船舶废气排放控制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降低船舶燃油硫含量的

同时，一些船舶运输公司也开始尝试通过加装发动机后处理装置来降低尾气中的

SOx和 NOx。其中部分船舶已经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和废气再循环

技术（EGR）。另外，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以液化天然气（LNG）代替船用

燃料油的技术正逐渐受到重视。LNG 船舶的 NOx、SOx 和 PM 排放量比使用低

硫燃料的船舶更低，而且 LNG 的价格在美国和欧盟比低硫燃油上更有优势。因

此，越来越多的欧洲港口已开始建造 LNG 加注设施。另外，欧美的一些港口也

鼓励、甚至强制要求远洋船靠岸时使用岸电、降低航速，以进一步减少船舶废气

在港口区域的排放。 

三、国内政策行动和面临挑战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近年来，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出台了诸多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和行动计划等，特别是 2013 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5 年 8 月发布了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了防治大气污染的具体措

施。这些行动措施在减少大气污染物的同时能够达到协同减排 SLCPs 的效果，

但中国目前尚无专门针对 SLCPs 的政策行动。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战略主要针对那些能够产生综合降温效应的污染源。

这些领域包括中国现行的提高燃烧效率的煤炭清洁化利用、改进炉灶和窑炉的燃

烧方式等。具体包括民用和工业锅炉改造、减少柴油发动机和非道路机械排放等。

中国农业部大力推动的“国家炉灶改进计划（NISP）”（Smith and Keyun, 2010）

给全球改进炉灶行动树立了一个绝佳案例。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燃

烧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国家标准。这些政策行动都会同时减少不同来源的黑

碳排放，但都不是专门针对减排黑碳而出台的。 

所有甲烷减排措施都有利于减缓短期温升和降低近地臭氧浓度。关于减少甲

烷排放，农业水稻生产、动物粪便管理、城市废弃物、工业废水、煤层气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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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已经开展起来，但相关的政策行动旨在提高资源利用，而减排只是其副产

品，协调一致统筹有度的甲烷减排计划和行动尚未展开。2007 年农业部出台了

《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2007–2015）》和《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

（2006-2010）》，为沼气的发展设立了原则和目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中也强调了加速沼气发展的必要性。化石燃料开采、存储和运

输过程中散逸的甲烷尚未加以严格管制，目前仅在煤层气利用领域取得了一些初

步进展。 

中国在减少 HFCs 排放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积极参与《蒙特利尔议定书》

的谈判和履约工作，并与美国开展双边务实合作，旨在减少 HFCs 的生产、使用

和排放。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更

明确将 HFCs 减排纳入控制目标，预计“十二五”期间累计减排 2.8 亿吨 CO2。中

国分两批下达了氢氟碳化物削减重大示范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用于支持有

关企业新建 HFC-23 焚烧装置。下一步，中国还将在 2019 年之前继续逐年组织

安排 HFC-23 减排补贴，并研究制定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减排行动

方案，推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到 2020 年实现 HFC-23 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加

快研发和推广氢氟碳化物替代技术。此外，中国相关企业积极利用清洁发展机制

（CDM）平台，有效降低了 HFC-23 排放。据统计，通过 CDM 项目的实际减排

量超过 4.4 亿吨 CO2 当量。 

（二）非道路排放源 

在法规控制层面，目前我国工程机械仅执行国 II 阶段排放标准。而欧美等

发达国家已经执行 IV 阶段排放标准，要求出厂机械必须采用后处理技术（DPF、

SCR 技术等）。我国的船舶排放控制法规更为滞后，至今尚未出台相关的排放标

准。而欧洲针对内河航运已经执行第 IIIA 阶段排放标准（等同于美国 Tier II 排

放标准），美国甚至针对第一/二类型内河船用发动机开始实施 Tier IV 排放标准，

以进一步降低 NOx、PM、CO 和 HC 的排放。为了缩小与国际控制水平的差距，

环保部针对 37 kW 以上的船用发动机正在制定第 I/II 阶段的标准（该标准相当于

美国针对第一/二类型船用发动机的 Tier II/III 标准）。 

在非道路移动源管理方面，现有的管理体系缺乏统一的排放监管和要求，难

于识别非道路机械的实际排放水平。同时，工程机械强制报废制度尚未建立，现

阶段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老旧机械（机龄大于 10 年）。这些机械的发动机维护保

养状况较差，尾气排放问题十分严重。而对于在用机械的改造，政府部门尚未出

台相应的支持和激励政策。与工程机械相类似，船用发动机尾气排放的监管处于

空白阶段。船舶监管主要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为主，而监管的重点仍是船舶的生

活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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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品管理方面，工程机械主要使用普通柴油。这种柴油的油品较差，硫含

量较高（普通柴油的硫含量仅要求小于 350 ppm，而车用柴油要求硫含量小于 50 

ppm）。而船舶使用的燃油油品更差。目前进入我国的远洋船舶仍以重油为主要

燃料，重油中的硫含量一般为 1% ~3.5%。较高的硫含量使得船舶 SO2 和 PM 排

放量十分巨大。而现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了 4 个船舶排放控制区（ECA），

要求进入排放控制区内的船舶必须转换为低硫燃油（硫含量小于 0.1%），从而降

低 NOx 和 SO2 的排放。部分港口甚至要求船舶停靠时接入岸电，降低停泊时的

排放。 

四、小结 

总体来看，国内在控制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方面尚面临较大挑

战，包括缺乏专门控制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的法规和标准；对常规大气污染

物与 SLCPs 的协同治理缺乏统筹考虑；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控制技术研发、

推广和应用不足；现有研究基础薄弱，统计数据缺乏，不能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

足够支持。因此，亟需加强： 

（一）加强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 

加强 SLCPs 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协同效应的研究工作，并对 SLCPs 和非

道路移动源的排放来源和排放特征、环境影响、减排潜力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政府应持续加大投入，推动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最佳实用技术的自

主研发，例如尽快启动适用于非道路移动源的先进发动机和后处理技术

（SCR/DPF 等）的开发、示范和产业化工作；推进适用于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

源的先进排放监测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和示范。 

（二）充分借鉴国际相关控制的先进经验，推动行业减排国际合作 

在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下加强 SLCPs 排放控制领域的经验分享，并充分参

考和利用现有的针对 SLCPs 治理的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包括全球甲烷行动计划

（GMI）、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CAC）、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等。中国加强相关

行动的参与力度不仅能够获得直接收益，还能通过该合作机制加强其在国际事务

处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中国应该有计划地制定符合国情、于人民福祉

有利的 SLCPs 控制计划，并出台相关政策。 

中国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应加快非道路移

动源的排放控制进程与国际接轨。借鉴欧美在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领域的成功

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加快非道路移动源的燃油油品升级进程；尽快提高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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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源的排放标准，降低新出厂机械的排放；加强对新机械和在用机械排放的监

管，鼓励对在用机械的技术升级改造；同步法规和激励政策，推动更清洁燃料和

排放控制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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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

动源排放现状及行业特征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现状和行业现状 

（一）黑碳及其协同排放物 

中国黑碳（BC）主要来源于煤炭不完全燃烧、生物质燃烧和机动车排放，

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采暖、炊事等燃煤及燃烧生物质等生活保障行为。国内外估

算的中国地区（不含港澳台）2000-2008 年各年份 BC 排放量约 96.3-181.1 万吨；

与大型工业锅炉、电厂锅炉相比，煤炭、秸秆和薪柴等在家庭煤炉内的燃烧温度

较低，供氧不足（导致不完全燃烧），且缺乏或基本没有相应的排放控制措施，

细颗粒物排放量较大，因而源于居民生活的黑碳具有较高的排放因子和排放量 

(Cao et al., 2006），约占总估算排放量的 40-85% (Zhi et al., 2011)。因此控制生活

源排放的黑碳是短期内降低黑碳总排放量的有效措施。在最近的排放清单中(Cao 

et al., 2011)，工业燃煤、燃油的 BC 排放量约占总计算排放量的 30-40%，也是需

要加强控制的黑碳排放源。相关数据如表 2-1 所示。 

表2-1 不同研究的BC排放清单对比（万吨） 

排放清单 年份 工业 火电 居民生活 生物质燃烧 交通 总计 

张楠 et al., 2013 2008 69.50 1.16 63.60 6.77 19.46 160.49 

G. et al., 2003 2000 8.89 0.68 78.07 11.24 5.98 104.86 

Ohara et al., 2007 2000 9.9 1.8 93.8  3.8 109.3 

Lei et al., 2011 2005 61 1 70  19 151 

Zhang et al., 2009 2006 57.5 3.6 100.2  19.8 181.1 

曹 国 良  et al., 

2011 

2007 52.9 1.3 65.1 10.4 14.5 139.9 

Wang et al., 2012 2007 64.6 5.07 98.8 7.77 18.8 195.7 

Lu et al., 2011 2008 51.0 1.9 88.8 11.0 25.9 178.7 

M et al., 2014 2007   39.2  8.6 96.34 

由于缺乏本土化的、经过实测的排放因子，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使用煤

炭、秸秆等作为生活能源的排放因子数据，导致黑碳排放量估算相差较大，且不

确定性很高(Bond et al., 2004; Zhang et al., 2009)，排放清单的不确定性普遍在100%

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有关排放因子的实验表明，无论是机动车，还是农村

燃用秸秆的因子，均比以往的估算值要高(Shen et al., 2010;Subramanian et al., 

2009;Wa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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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污染源排放黑碳的同时，还有一些其它的气溶胶粒子及前体气体同时

被排放到大气中，产生的不同气候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POA、SO2、CO、NOx

和 VOCs 就是这些联合排放物的主要物种。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居民生活排放

的 CO、NOx、VOCs 分别占不同清单总排放量的 34-43%、5.6-11%、16-33%。 

（二）与对流层臭氧有关的污染物排放 

有时与黑碳同时排放的还有 CO、NOx 和来自其它来源的 VOCs。它们还都

是 O3 的前体物，在光照的作用下对 O3 的形成、分布也有重要的影响。CO 还控

制着 O3 的背景浓度水平，而其峰值则受到 NOx和非甲烷 VOC（NMVOC）的显

著影响。2010 年 NOx 在中国的排放总量为 2582 万吨，其中，电厂、工业锅炉和

道路交通是其主要排放源，分别贡献了 2010 年 NOx 排放总量的 30.0%、17.1%

和 17.2%。与 2005 年相比，2010 年 NOx 排放总量增长了 34.3%，其中，道路交

通、工业锅炉和水泥部门分别贡献了 24.6%、21.7%和 19.3%的增长量（如图 2-1）。 

图 2-1  2010 年中国 NOx 排放来源及分担率 

Zhao et al (2013)估算中国 2010 年 NMVOC 的排放总量为 2286 万吨。其中，

工艺过程、工业溶剂使用和民用燃烧是最主要的 VOC 排放源，分别贡献了 2010

年 VOC 排放总量的 25.0%、24.4%和 18.8% (如图 2-2) 。与 2005 年相比，2010

年排放总量增长了 21.0%，其中，工业溶剂使用排放增长了 102%，贡献了超过

90%的 VOC 排放增长量；民用燃烧和道路交通部门的排放量有所下降，这主要

与已经颁布的机动车排放标准以及逐步控制的生物质直接燃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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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0 年中国 VOCs 排放来源及分担率 

（三）甲烷 

甲烷的自然源包括湿地、白蚁、海洋、植被和甲烷水合物；人为源包括煤矿

开采、天然气生产、垃圾填埋、牲畜、稻田、生物质燃烧(Olivier et al., 2005)。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AR5）显示，在过去30年内，

人为源排放约占全球甲烷排放的50%～65% (Change, 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显示，2005年中国甲烷排

放总量约为930 MtCO2e，约占当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2%。美国环保署等相关

研究表明，中国2010年甲烷排放920 MtCO2e，约占当年全球排放的13%左右。中

国甲烷的人均排放少于世界前两大排放国（美国和印度） (Zhang and Chen, 2014)。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 2010 年的估算数据，经过排放源细分，煤炭开采、肠

道发酵、水稻种植和污水处理成为中国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占到中国甲烷排放

总量的 83%，其中煤炭开采的甲烷排放占比最大，这可视为中国之现状。 

1、能源活动排放的甲烷   

Zhang和Chen（2014）估算的2007年甲烷排放数据显示，能源相关活动对中

国甲烷排放总量的贡献率约达45%，其中煤矿生产占38%，生物质燃烧和石油/

天然气生产分别占到5.3%和1.6%(Zhang and Chen, 2014)。美国环保署（2012）估

计2010年能源活动排放的甲烷排放为383.3MtCO2e (USEPA, 2006)，占2010年中国

甲烷排放总量的42%。2010年中国能源部门的甲烷排放主要来自煤炭生产（295.5 

MtCO2e; 32%），其次来自生物燃料燃烧（48.5 MtCO2e; 5.3%），再次来自石油和

天然气生产（4.2 MtCO2e,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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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炭生产领域排放的甲烷中最主要的是煤矿瓦斯（CMM）。自 2006 年以

来，中国煤矿瓦斯抽采量每年以 10 亿 m
3 的幅度增长。2014 年，全国煤矿瓦斯

抽采量达到 132.6亿m³，利用量 45.3亿m³，相比 2005年分别增长 503%及 466%。

山西、贵州、安徽、河南、重庆、黑龙江、四川、辽宁、陕西等 10 个省（市）

的瓦斯抽采量超过 2 亿 m
3，山西省的抽采量更是达到 55.34 亿 m

3，是全国抽采

量最大的省区，占全国瓦斯抽采量的约 42% (图 2-3)。 

目前，煤矿瓦斯主要用于民用和工业燃料、发电和汽车燃料等。2006-2014 年期

间，累计利用煤矿瓦斯 246.6 亿 m
3，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2985 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 36990 万吨。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5 年 2 月份印发的《煤层气勘探开发行动计

划》预测，2020 年全国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 200 亿 m
3，利用率达到 60%，煤矿

瓦斯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400 万千瓦，民用超过 600 万户，煤炭领域的减排潜力巨

大。  

图 2-3 中国瓦斯开采量和利用量（2005-2014 年） 

由于中国煤层赋存条件较为复杂，煤层渗透率较低，各矿区普遍存在煤矿瓦

斯抽采难度大、抽采率偏低等问题。尽管近年来瓦斯抽采量大幅上升，但矿井瓦

斯抽采率和抽采浓度整体偏低。据统计资料，目前中国瓦斯抽采率平均约为 30%，

瓦斯抽采浓度小于 30%的部分约占全部抽采量的 70%。2014 年中国瓦斯利用率

仅为 34.2%，与 2007 年前后基本持平，约有 87.3 亿 m³未被利用直接排放到大气

中。抽采率偏低导致大量瓦斯随通风系统排出，产生数量巨大、浓度极低（小于

1%）的风排瓦斯。2014 年全国由通风系统排放到大气中的甲烷约 200 亿 m³。 

2、农业活动排放的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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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农业部门的甲烷排放358 MtCO2e，占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39%，成

为中国甲烷排放的第二大排放源，其中来自肠道发酵、水稻种植、粪便管理和生

物质燃烧（作物秸秆燃烧）的甲烷排放分别为212.5 MtCO2e, 124.6 MtCO2e, 20.1 

MtCO2e和1 MtCO2e，分别相当于当年甲烷排放总量的23%、14%、2.2% 和0.1%。 

3、城市固体废弃物排放的甲烷   

Zhang 和Chen (2014)估计 2007年中国城市固体废弃物甲烷排放占当年甲烷

排放总量的 14%，主要来源包括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这

几种排放源的甲烷排放分别占到当年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 8.2%、4.1%和 1.5%。 

（四）部分氢氟碳化物（HFCs） 

本报告提到的中国 HFCs 的排放主要包括：（1）汽车空调行业 HFC-134a；（2）

房间空调行业 HFC-410A（HFC-125 和 HFC-32 以等比例混合配制而成的混合工

质）；（3）HCFC-22 生产行业无意生产和排放的 HFC-23。 

1、汽车空调行业 HFC-134a 

HFC-134a 的 100 年 GWP 值为 1300，主要用于汽车空调、少量用于电冰箱

和其它制冷设备，以及医用气雾剂行业，本报告只关注中国汽车空调行业

HFC-134a 的排放。 

图 2-4 展示了中国自 1995-2010 年汽车空调行业 HFC-134a 的年排放量及其

生命周期过程中即充灌、运行、维修（含保养）和报废各个过程中的排放量（Su 

et al., 2015）。从 1995 年的 30 t 增加至 2010 年的 16700 t，平均年增长率为 53.3%。

当前汽车空调整个生命周期中维修（含保养）过程的 HFC-134a 排放所占比例最

大，约为 80%，这与高维修率以及在维修过程中残留的制冷剂的即时排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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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中国 1995-2010 年汽车空调行业 HFC-134a 各个生命周期排放量（吨） 

2、房间空调行业 HFC-410A 

HFC-410A 是由 HFC-125 和 HFC-32 以等比例混合配制而成的混合工质，100

年 GWP 值相当于 2060，主要用作房间空调器等各种制冷空调设备的制冷剂。 

图 2-5 显示了中国 2006-2014 年房间空调行业 HFC-410A 的年排放量及其生

命周期过程中即生产、运行、维修（含保养）和报废各个过程中的排放量。从

2006 年的 127 t 增加至 2014 年的 11000 t，平均年增长率为 175%。这是由于近年

来 HCFC-22 制冷剂的加速淘汰，出口欧美发达国家的空调被要求使用 HFC-410A

制冷剂，以及国内家用空调的快速发展，使得对 HFC-410A 的需求量大幅增加，

其排放量也随之升高。当前房间空调 HFC-410A 的排放结构中，维修排放占比最

大，达到 59.6%；而运行排放、报废排放和生产排放则各占 HFC-410A 总排放量

的 30.6%、6.7%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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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国 2006-2014 年房间空调行业 HFC-410A 各个生命周期排放量（吨） 

3、HFC-23 

中国 1980–2012 年每年 HFC-23 产生量、销毁量和排放量（Fang et al., 2014）

如图 2-6 所示。图中全球的 HFC-23 排放量来自自上而下估算（1980–1989）和

自下而上估算（1990–2008）(Miller et al., 2010)，以及对未来的预测（2009–2012）

(Miller and Kuijpers, 2011)）。结果表明，HFC-23 的产生量由 1980 年的 0.08 ± 0.05 

Gg/yr 增加到 2012 年的 15.4 ± 2.1 Gg/yr，特别是 HFC-23 的每年产生量从 1990s

末期开始加速增长。1980–1990 年期间年增长速率为 0.04 Gg/yr；1990−2000 年

期间年增长速率为 0.18 Gg/yr；2000 年后年增长速率变为 1.1 Gg/yr。 

HFC-23 产生量和排放量并非总是相等。在 2006 年之前，HFC-23 的产生量

几乎等于其排放量。CDM 项目在 2006 年启动之后，部分 HFC-23 被销毁，因此

产生量开始大于排放量。1980–2012 年期间，HFC-23 的排放在 2006 年达到最高

值，10.5 ± 1.8 Gg/yr，然后下降到 2008 年和 2009 年的 7.3 ± 1.3 Gg/yr，之后逐年

增长到 8.5 ± 2.1 Gg/yr。在 2012 年约有 45%的 HFC-23 进行了销毁（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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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1980–2012 年中国 HFC-23 产生量、销毁量和排放量（Fang et al., 2014） 

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现状和行业现状 

非道路移动源的种类繁多，包括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内河和远洋船舶、铁

路内燃机、移动式发电机组、航空器、林业机械及小型通用汽油机等。我国正处

于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全国各地施工工地以及将要开工建设的工地数量庞大，

工程机械总作业时间每年都在大幅度增长。农业机械主要包括农用动力机械、土

壤耕作机械、农田建设机械、农田排灌机械、植物保护机械、作物收获机械、种

植和施肥机械、畜牧业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和农业运输机械等。我国农业机械

保有量大，排放控制水平落后。我国民用船舶大类可以分为渔船和水路运输船舶，

水路运输船舶按用途可以进一步分为客船、普通货船、集装箱船、油船和化学品

船等；按航行区域可以分为内河船舶、沿海船舶和远洋船舶等。我国主要沿海港

口和内河港口大都位于人口密集的发达城市，船舶柴油机排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和

公众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2013 年底中国工程机械保有量约为 610-660 万台，2000-2013 年期间我国工

程机械的保有量见图 2-7(a)，呈快速增加的趋势。2013 年中国农业机械保有量约

为 2435 万台。2000-2013 年农业机械保有量见图 2-7(a)。2013 年中国内河船舶保

有量为 15.5 万艘，2000-2013 年内河船舶保有量及货物周转量见图 2-7(b)，虽然

内河船舶的保有数量逐年下降，但是其货物周转量却呈现上升的趋势，说明船舶

朝着大型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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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农业机械和工程机械保有量分布/万台 

 

(b) 内河船舶保有量（万艘）和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分布 

图 2-7 典型非道路机械保有量分布（2000-2013 年） 

近年来，我国对移动污染源排放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机动车展开的，对非道路

机械排放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机动车排放得到有效的控制，非道路机

械排放问题开始得到关注。为系统评估中国非道路机械排放状况，北京理工大学

等单位分别选取了 45 辆不同类型、不同功率的典型工程机械（16 辆挖掘机、19

辆装载机、7 辆压路机，2 辆推土机和 1 辆平地机）进行了实际工作状态下的排

放测试。根据农村实际使用情况选取了较为常见的旋耕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进行

实际工作状态下的排放测试。根据我国水系丰富，河流密集，湖泊众多的特点，

选取了水路运输最为发达的水系长江流域、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珠江广州段，以

及大连丹东海域的近海渔船进行调研，并进行实船排放测试。通过上述实验，获

得了我国非道路机械的实际工作状态下的排放因子。根据基于油耗的排放因子实

验结果可知（见图 2-8），工程机械在怠速工况下 CO、HC 的排放因子最高，而

作业工况下的 NOx 和 PM 排放因子高于其他工况，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因子随功

率的升高呈增加趋势。随着非道路机械用柴油机排放法规的实施和不断加严，各

污染物基于油耗的排放因子均有显著的降低。从国 I 到国 II 排放阶段，CO、HC、

NOx 和 PM 的实测排放因子分别降低了 8.5-29.1%、17.8-36.7%、8.9-19.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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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3.3%。农田作业机械主要是在实际农田中进行怠速、行走和作业 3 种工况

测试。基于油耗的排放因子中，CO 和 HC 在怠速工况下最高，NOx 在行走工况

下较高，PM 则是在作业工况下最高。由于作业工况柴油机的负荷相对较大，NO

在 NOx排放中的比例占到 93%以上。比较国 I 和国 II 的农业机械实验结果不难

看出，在旋耕工况下，CO、HC、NOx和 PM 的排放因子分别降低了 32.4%、56.9%、

7.2%和 44.9%。 

 

(a) 工程机械基于燃油消耗的排放因子(g/kg 燃油) 

 

（b）农业机械基于燃油的排放因子(g/kg 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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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内河船舶基于燃油的排放因子(g/kg 燃油) 

图 2-8 中国典型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和内河船舶实测的排放因子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各类非道路机械的实测排放因子与国外实验结果相比普

遍偏高，除了柴油机排放控制水平相对落后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国非

道路柴油机使用的油品质量较差，北京及周边地区非道路柴油机实际使用柴油中

硫含量的抽样检测结果见专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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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实验测试获得的排放因子，VECC 和北京理工大学结合中国各类非

道路移动源燃油消耗的情况，计算得到非道路移动源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清单，如

图 2-9 和图 2-10 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非道路移动源与道路移动源 NOx

的排放量相当。其中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和内河船舶是主要的贡献者。非道路移

动源排放的一次 PM2.5 甚至超过了道路移动源。其中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和内河

船舶的排放比例较高，进一步加强非道路柴油机的排放控制刻不容缓。 

 

 

图 2-9 中国柴油机械 NOx排放量估计（万吨）（2000-2013 年） 

非道路机械用柴油市场现状调研 

对北京地区 30 家加油站市售柴油硫含量进行抽样调查，油样采集地点

分布在四、五、六环路沿线；G110 国道北京至延庆段；G107 国道北京至涿

州段等地，样品柴油硫含量情况见下图。另一方面对在用工程机械实际使用

柴油进行了硫含量调研，20 个采样点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等地，

柴油样品直接从各类工程机械中抽取，采样对象覆盖了各个种类的工程机

械。实验结果发现，各地柴油价格差异明显，劣质油价格显著便宜，成品油

市场混乱，小作坊油较多，油品质量难以保证。绝大多数样品中硫含量都大

于 400ppm，低硫柴油只在北京样品中出现，但是北京的样品中，依然存在

高硫柴油。 

 

专栏 2-1 非道路机械用柴油市场现状调研 

对北京地区 30 家加油站市售柴油硫含量进行抽样调查，油样采集地点

分布在四、五、六环路沿线；G110 国道北京至延庆段；G107 国道北京至涿

州段等地（部分样品柴油样品见下图）。此外，对在用工程机械实际使用柴

油进行了硫含量调研，20 个采样点分布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等地，

柴油样品直接从各类工程机械中抽取，采样对象覆盖了各个种类的工程机

械。结果表明，各地柴油价格差异明显，劣质油价格显著便宜，成品油市场

混乱，小作坊油较多，油品质量难以保证。绝大多数样品中硫含量都大于

400 ppm，低硫柴油只在北京样品中出现。但是，即使在北京的抽检样品中，

也依然存在高硫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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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中国柴油机械 PM 排放量估计（万吨）（2000-2013 年） 

三、小结 

（一）建立和完善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基础数据编制和核算体系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清单尚未纳入我国污染物统计列表，相关的数

据散见于各项研究中，缺乏系统性和可比性，很难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全面

的数据支持。因此，需建立和完善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基础数据编制和核算

体系，与其他大气污染物和道路移动源的统计核算体系保持一致，并加强多污染

物和多污染源减排协同收益的定量评估和分析方法研究。 

此外，还要加强有关不同气候效应污染物（SO2/NOx/POA/BC）联合脱除后

综合气候效应方面的研究。 

（二）加强环保部门能力建设，强化排放标准达标管理 

环保部门应加强能力建设，建立针对 SLCPs 主要排放源和重要非道路移动

源的排放监测与监管网络，建立非道路移动源油品质量监管网络，提高对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环境监管的管理水平，加大对超标或违规排放源的处罚力度，确

保更严格排放标准的防控措施实施到位。 

建立 SLCPs 和非道路移动源的大数据监管和控制决策平台，并完善相关科

研和监管数据的公开和共享机制。 

（三）大力减少重点行业和部门的 SLCPs 排放 

针对黑碳减排，民用部门应以减少散煤燃烧为主；交通部门应以减少柴油机

黑碳排放为主；工业部门应着重减少中小工业锅炉黑碳排放。针对甲烷减排，要

提高乡镇煤矿瓦斯抽采和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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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非道路移动源的管理 

加快非道路柴油机排放标准的升级步骤，通过强化标准导入各种有效的柴油

机排放控制技术，降低新生产非道路柴油机的排放量， 

建议建立非道路移动源登记注册制度和非道路柴油机排放定期检验制度，明

确非道路移动源全生命周期监管责任主体，加快老旧机械淘汰更新，开展非道路

柴油机排放治理技术改造研究和试点。 

加强非道路柴油机使用柴油油品质量的管理，减小普通柴油与车用柴油标准

之间的差距，加强船用燃料油品质量升级和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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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动源

控制技术和减排潜力分析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和减排潜力分析 

（一）黑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UNEP/WMO，2011）识别了全球在民

用、工业和交通等领域的9项黑碳减排措施，包括柴油颗粒过滤器、禁止高排放

汽车的使用、用块煤替代烟煤、炉灶改进、燃料替代、禁止露天燃烧等。这些排

放控制措施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二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效率；

三是末端黑碳减排技术的应用措施。这些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减缓全球变暖和

保障公众健康具有积极影响。 

民用部门的黑碳减排技术与措施主要归纳为五项：一是炉具改进（燃烧更充

分的炉具）；二是煤型优化，从块煤变为蜂窝煤；三是尽量避免使用中等成熟度

烟煤；四是在郊区和农村推广采取集中供暖，即采用燃烧效率高的新型粉煤锅炉；

五是使用清洁能源替代农村散煤燃烧，如电、太阳能、沼气等。支国瑞等人（2009）

的研究显示，通过使用改进过的炉灶燃烧蜂窝煤能够显著降低颗粒物、有机碳和

黑碳的排放；中国如果能够在民用部门改进炉灶并使用蜂窝煤替代块煤，能够分

别减少颗粒物、有机碳和黑碳的排放63%、61%和98%，而且能降低黑碳/有机碳

的排放比率，有助于减缓气候变暖。 

工业部门的黑碳减排措施可以集中在焦炭生产、制砖业、工业柴油使用和其

他工业用煤等领域。就焦炭行业而言，在中国，焦炭生产所排放的黑碳超过排放

总量的一半以上。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4月正式实施的炼焦行业准入标准，

要求焦炉使用煤气清洁措施，主要包括脱硫脱硝措施，这将极大提高PM2.5和黑

碳的减排效率；同时该标准也倡导要大力推动干熄焦和减少细颗粒物排放等黑碳

减排技术的使用。就制砖业而言，根据《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砖瓦窑炉须在工艺尾端安装静电除尘器和纤维过滤设备，以减少

PM2.5的排放，并有效推进黑碳减排。电力部门脱硫脱硝除尘相关技术措施的推

广应用对于黑碳减排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工业柴油使用和其他工业用煤等

领域的黑碳减排措施主要包括燃料转换、清洁化能源利用、优化燃烧工艺、加装

末端处理设施（如风力除尘、静电除尘、湿法除尘、纤维除尘等）（CLRTAP, 2012）

等。中国于2015年1月开始限制灰分高于30%、硫分高于1.5%的煤炭使用，这给

未来燃料转换和燃料清洁度提高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支持，同时也将促进黑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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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门的黑碳减排技术措施主要包括新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设备的排放

管理、控制在用重型柴油车、通过燃料和能源转换减少重型机动车的黑碳排放等。

就排放管理而言，目前中国正在执行重型柴油发动机国IV排放标准，这项措施主

要适用于新车。从国III升级到国IV，中国的柴油发动机颗粒物排放标准从0.1 

g/kWh 提高到0.02 g/kWh，下降率达到80%（Shao等人, 2014）。对于在用车的黑

碳减排，主要措施是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以及加装壁流式柴油微粒过

滤器（DPF），其中加装DPF可减少90%以上的黑碳和85%以上的颗粒物排放。还

有，改进重型卡车的操作方式也有助于减少黑碳排放，如广东省实施了“绿色货

运”计划，通过选择使用节能发动机、抗震轮胎、以及风阻较小的配件等相关措

施，旨在提高货运服务的效率，同时减少燃料消费。此外，中国针对在用车实施

的“检测与维修（I/M）”计划，有利于机动车运行效果维持在最佳排放水平。在

清洁燃料替代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发展天然气和纯电动汽车，使用低硫燃油等。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相关规定，到2015年底，中国主要城市将推行

汽油和柴油的国V标准（含硫率≤10 ppm）；到2016年底全国范围全面实施10 ppm

的低硫汽柴油，预计届时油品标准升级能有效减排黑碳20%。 

在控制生物质燃料的黑碳排放方面，中国为遏制生物质露天燃烧做出了巨大

努力。现阶段，环保部主要通过卫星监测全国范围内的每日秸秆燃烧火点分布变

化，为禁止生物质露天燃烧相关规定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总体来说，

目前有一些技术可以取代生物质的露天燃烧，从而减少黑碳的排放，具体包括秸

秆还田、生物制煤、生物制气、生物柴油、土地深耕（将生物质深埋地下）等。 

（二）甲烷 

中国的甲烷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开采，具体包括油气（含页岩气）开采

和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甲烷排放。畜牧业也是中国重要的甲烷排放源，且该领域的

甲烷排放也在不断增加，但相关控制措施尚不成体系。不过相关研究表明，施肥

管理、改变牲畜喂养方式以及旨在可以减少单位畜产品甲烷排放的各类畜牧业管

理措施等，均可以促进该领域的甲烷减排。本研究主要讨论煤矿生产过程的甲烷

减排措施。 

中国非常重视煤矿甲烷（俗称煤矿瓦斯）的开发利用，通过积极开展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参与全球甲烷行动倡议等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

的煤矿瓦斯抽采和输送利用技术体系。其中，煤矿瓦斯民用、工业利用、高浓度

瓦斯发电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低浓度瓦斯发电利用技术逐渐成熟，通风瓦斯利用

和低浓度瓦斯提纯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具体如表3-1所示。 

此外，根据Shindell等人的研究 (Shindell et al., 2012)，对于中国而言，稻田

的间断灌溉、俘获填埋场地的逸出甲烷排放等措施，是具有很大效益的甲烷减排



27 

 

措施。 

表 3-1 中国煤矿瓦斯主要减排技术 

技术名称 技术描述 技术经济参数 应用情况 

民用燃料 

民用燃料技术是指将矿井中抽采浓度高于 40%的煤

矿瓦斯气收集存储、铺设管道系统、调压输送到城

镇居民区，为居民生活提供燃气，用于烧水、做饭、

烧锅炉、取暖等。 

  
在安徽、贵州、山西

等许多地区有应用。 

工业化工  

工业利用包括替代燃煤锅炉和生产炭黑、甲醇和甲

醛等化工产品，其中浓度为 40%-90%的煤矿瓦斯均

可用做生产炭黑，且浓度越高，炭黑的产率越高；

煤矿瓦斯生产甲醛的方式包括直接氧化成甲醛，或

先将瓦斯制成甲醇，然后氧化成甲醛。 

  

目前由煤矿瓦斯直接

生产甲醇划入国家禁

止类项目。 

煤矿瓦斯发电

技术 

不同浓度的煤矿瓦斯可以通过燃气内燃机、燃气汽

轮机等进行发电。其原理是将甲烷与空气混合至爆

炸极限(5%-15%)，在防爆气缸内爆燃做功，推动活

塞运动，从而带动同步发电机发电。 

投资一般为

3000-4000 元/kWh 

高浓度瓦斯（浓

度>30%）及低浓度瓦

斯（浓度<30%）发电

已成为煤矿瓦斯利用

的主要方式。 

煤矿瓦斯提纯

压缩技术 

高浓度及低浓度煤矿瓦斯经过提纯、压缩可制成压

缩天然气(CNG)产品，这样扩大了煤矿瓦斯应用范

围。目前煤矿瓦斯加工提纯方法主要有吸附与解析

分离、渗透分离和低温分离。 

对于 2000 万 m3

纯瓦斯的压缩气

厂，投资成本约为

2200 万元。 

  

煤矿瓦斯提纯

液化技术 

煤矿瓦斯一般采用吸附与解析分离、渗透分离和低

温分离等技术加工分离后进行液化及 LNG 产品生

产，LNG 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且可随气源和用户

不同需求改变运输路线，甚至可用现有的天然气管

道作调峰资源使用。 

对于年产量为 2

万吨的液化煤矿

瓦斯厂，大约年消

耗 3200万m3纯瓦

斯，大约投资 9000

万元。 

  

风排瓦斯利用

技术 

甲烷浓度小于 1%的风排瓦斯目前采取的措施以排

空为主，现有可利用技术主要有热氧化、催化氧化

和作为辅助燃料三种利用方式。其中热氧化技术较

为成熟且已实现工业化运行。 

  

中国胜利动力机械集

团公司、美国 Megtec

公司、英国 Harworth

公司等设备厂商的风

排瓦斯热氧化技术均

已成功建设示范项

目。 

（三）部分氢氟碳化物 

1、汽车空调HFC-134a减排技术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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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汽车空调制冷剂HFC-134a的减排主要采用替代技术，目前存在多种低

GWP的替代物质，如HFO-1234yf、HFC-152a、CO2和碳氢化合物（HCs）等，其

中仅有HFO-1234yf系统目前被商业化，但其生产和使用均受到专利保护，具有

最高的成本；选择替代技术时需要考虑其经济成本和市场化可行性，以及由于其

轻微可燃性所引发的安全风险。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对汽车空调系统的要求将

是多样化的，研究开发的替代品技术非常重要。 

表 3-2 主要汽车空调行业 HFC-134a 的替代技术 

替代品 GWP-100yr 制冷剂成本

（US$/kg） 

市场状态 商业化地区 

HFC-134a（基准） 1300 $3-$4 完全商业化 各个地方 

HFO-1234yf <1 $20-$30 商业化 欧盟、日本、韩国、

美国、加拿大 

HFC-152a 138 $11 实验 无 

CO2 1 ~$1 实验 无 

HCs 1.8~5.5 $1-$10 被拒绝 无 

AC6 混合物 ~130 高于 HFC-134a，低

于 HFO-1234yf 

测试 无 

高 GWP 值 HFCs 的替代技术（由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与

联合国环境署保护臭氧层工作组联合出版。） 

胡建信等（2015）的研究将中国汽车行业不淘汰HFC-134a的情景假设为基

线情景 （BAU）。在基线情景下，HFC-134a消费量逐年增加，2037年达到最大

值，之后稳定在16.6万吨左右；排放量稍滞后于消费，即在2038年达峰值，之后

稳定在16.0万吨水平。同时设置两种淘汰替代情景，即以2021年作为中国的淘汰

时间起点，并将2025年新车全部淘汰作为淘汰情景A，将2040年全部淘汰作为淘

汰情景B。研究表明，若采用HFC-152a作为替代技术时，在情景A中到2050年累

计减排45亿吨CO2当量，在情景B中累计减排41亿吨CO2当量左右；若采用

HFO-1234yf替代技术，在情景A中到2050年可以累计减排53亿吨CO2当量，情景

B中可以累积减排48亿吨CO2当量。由此可以看出，HFO-1234yf的减排量高于

HFC-1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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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国 2016-2050 中国汽车空调行业 HFC-134a 减排潜力 

2、房间空调制冷剂 HFC-410A 减排技术与潜力 

现阶段中国的家用空调替代品主要为碳氢化合物--丙烷。丙烷制冷剂的 GWP

仅为 3.3。未来几年，目前正在试验阶段的含有 HFOs 和 HFCs 的低 GWP 值制冷

剂有望进入市场，且可以预期，部分替代品将可能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的

支持下，进入示范项目阶段。此外，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已经采用 GWP 值更低

的 HFC-32 取代 HFC-410A，即便如此，需要说明的是，HFC-32 的 GWP 值虽然

较低，但依然是在 675。 

中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商格力公司 2011年开启了生产量为 10万台的丙烷家用

空调生产线，目前各大企业正在积极推进市场化这类产品。空调领导企业 Godrej

已经开发 HC-290 房间空调，即使在没有使用逆变器的条件下，效率比印度能源

署规定的 5 星能源效率的最小值高 11%。本研究主要选用 HC-290 作为替代品对

HFC-410A 未来淘汰进行预测。假设 MIT-A 情景下，HFC-410A 的排放量将逐年

增加，在 2031-2037 年间达到高峰，维持在 15 万吨（300 Mt CO2-eq）水平上；

此后开始大幅下降，至 2050 年，HFC-410A 排放量小于 5 万吨（100 Mt CO2-eq）。

MIT-B情景下，在 2018 年之后HFC-410A的排放量增长速率开始小于BAU情景，

在 2030 年排放量达到最高约 86000 吨（166 Mt CO2-eq），此后逐年下降。不同

减排（MIT）情景下 HFC-410A 排放量如图 3-3 所示。对于房间空调行业，在各

淘汰情景下，HFC-410A 的排放趋势不同，减排效果也有差异。采用 HC-290 作

为替代品，在情景 A 下，到 2050 年累计减排量达到 32.9 亿 tCO2e。在情景 B 下，

可以累积减排 77.4 亿 tCO2e。需要提及的是，在家用空调中推广碳氢化合物制冷

剂广泛使用的前提和保障条件是严格实施确保安全的各种标准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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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中国 2016-2050 中国房间空调行业 HFCs 减排量潜力    

3、HFC-23减排技术 

HFC-23的减排技术主要包括高温分解和转化利用两大类(Han et al., 2012)。

高温分解法已经有成熟的技术和实际应用，而转化利用方法尚在探索阶段(杨礼

荣 et al., 2014;韩文锋 et al., 2014)。具体技术评价如表3-3。 

表 3-3  HFC-23 主要减排技术 

 具体方法 基本原理 特点 

 

 

高

温

分

解

法 

燃气热分解技术 在氧化容器中以 1200℃的温

度对 HFC-23 进行分解 

由于 HFC-23 热值较低，需要添加补充燃料

以保持温度；分解温度超过 1200℃的，不会

产生二噁英。 

过热蒸汽分解技术 使用电热装置，替代化石燃

料来获得所需温度 

可以在温度相对较低（800-1000℃）和小规

模的燃料器中使用；兼有高安全性、良好的

可维护性、所占空间小、高能源效率。 

等离子体高温分解

技术 

利用氩气等离子弧设施，在

超高温度下对 HFC-23 进行

分解 

包含迅速冷却过程，可以阻止二苯并二噁

英、呋喃等不必要的有机分子的形成；在压

缩反应器内高温条件下大量分解非降解性

气体；洗涤系统更加经济。 

 

 

 

 

 

转

化

利

用 

裂解转化为 C2F4

（四氟乙烯）和

C3F6（六氟丙烯） 

与现有的利用 HCFC-22 作

为原料，原理相似 

需要的温度相对较高，收率偏低，难以与现

有的工业路线竞争；在适当催化剂作用下，

可以大幅降低反应温度，提高收率。关键问

题是开发合适的催化剂。 

与 CH4 反应合成

VDF（偏氟乙烯，

CH2=CF2） 

与目前通过氢氟氯烃气相裂

解合成 VDF 工艺路线相类

似 

C-F 键相比 C-Cl、C-Br 更加稳定，难以活化

CH4 产生反应所需的 CH3 自由基。副产物较

多。 

与 I2 反应合成 CF3I HFC-23 与 I2 在催化剂条件

下气相反应，合成 CF3I 

CF3I 与哈龙 1301（CBrF3）性能最为接近； 

CF3I 用作灭火剂和制冷剂的成本偏高； 

已有日本公司实现工业化中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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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氟甲基化原

料，用于制药及其

他有机中间体合成 

尚处于实验室初步探索阶段，其过程条件较为苛刻及成本较高，作为

HFC-23 处理路线还需长时间探索。 

 

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技术和污染物减排潜力分析 

现有的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措施主要包括先进减排技术的应用、油品质量

升级、清洁能源及其他措施。 

（一）先进减排技术的应用 

1、非道路机械 

一般认为，通过机内净化，优化燃烧过程可以满足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

机第 III 阶段排放标准，甚至是第 IV 阶段排放标准的要求。但是为满足未来更严

格排放法规要求，就必须采用机内净化+排气后处理装置联合控制的技术路线。

柴油机排气后处理装置一般指在排气系统中安装使用的催化转化器或者颗粒物

过滤装置，通过使用后处理装置，达到进一步降低柴油机排放的各种污染物的排

放量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后处理装置在重型车用柴油机上已经实现了产业化，技

术已经十分成熟。为控制柴油机排放的主要污染物 NOx和 PM，一般采用两种不

同的技术路线：废气再循环系统（EGR）+柴油机颗粒物捕集（DPF），以及选择

性催化还原（SCR）技术。EGR+DPF 技术路线是通过废气再循环控制 NOx 排放，

利用 DPF 拦截排气中的细颗粒物，从而达到净化目的。DPF 应用的关键问题是

再生问题和防止催化剂中毒失效问题，因此必须控制柴油中的硫含量。SCR 技

术路线则是通过大幅度提高喷油压力，优化燃烧过程达到机内净化 PM 的目的，

然后利用 SCR 进一步控制排气中的 NOx，以满足排放法规的要求，SCR 技术需

要解决尿素水溶液的供应问题。 

2、船舶 

船舶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先进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船

舶发动机改进技术和船舶发动机排气后处理技术三个方面。 

1）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 

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是指船舶在靠港以后，利用电缆连接岸上供电系统和船舶

受电系统，关停船舶自身辅机燃油发电，以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自 2000 年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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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哥德堡港开始率先实施靠港船舶使用岸电之后，船舶岸电目前在国外已有较广

泛的应用。美国加州强制要求从 2014 年 1 月起挂靠的集装箱船、邮船和冷藏货

物运输船靠泊期间须不断加大使用岸电的比例 1。欧盟发布指令强制要求 2025

年底之前成员国港口建设完成岸电供电设备设施，保证向靠港远洋和内河船舶供

应岸电。目前，我国上海港、连云港港、深圳港、广州港和宁波港等都已建成船

用岸电系统，但两大原因使得岸电系统的使用不尽如人意。首先是港口建设岸电

供电设备设施的投入大，港口企业难以从靠港船舶使用岸电中获得直接经济效益。

其次是国际航行船舶缺乏使用岸电的动力，因为近期低迷的油价使得辅机消耗燃

油发电成本低于使用岸电。 

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新建码头应该配套建设岸电设施，现有

码头应该逐步改造增加岸电设施，船舶应该优先使用岸电。中国交通运输部日前

颁布的《船舶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中也提出了到 2020

年主要港口 90%的港作船舶、公务船舶靠泊使用岸电，50%的集装箱、客滚和邮

轮专业化码头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经测算，此项措施可使环渤海、长三

角和珠三角区域内船舶排放的 SOx、NOx和 PM 分别减排 2%、7%和 8%。 

2）船舶发动机改进技术 

随着船舶发动机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机内净化技术得以采用以减少污染物排

放。新船发动机的技术升级主要依靠排放标准的加严来实现，随着船舶的更新换

代体现出其减排效果，此外，对渔船等小型船舶可以采用换装新型发动机的方式

改善排放水平。我国的沿海和内河船舶检验技术规范都明确要求，2015 年 3 月

或以后建造的船舶上安装的柴油机，其 NOx排放量应达到 IMO Tier II 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高排放机动车船提前报废。按照

2015--2020 年之间我国淘汰老旧船舶和新造船舶数量预测结果粗略估算，IMO 

Tier II 标准的实施可使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 2020 年的船舶 NOx 排放比

2015 年减少约 20%。而中国目前正在制定的《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则可能比 IMO Tier II 标准更加严格，预计会

产生更好的减排效益。 

3）船舶发动机排气后处理技术 

对于在用船舶，研发和推广 SCR、SOx 洗涤塔、DPFs 等船舶发动机排气后

处理技术能够起到很好的减排效果 2。由于 NOx减排需求迫切且其他前端减排措

施效果有限，国际上对船用 SCR 的研究和实践进展较快。在用船舶加装 SCR 系

统，对船舶设备改动较小，不影响燃油经济性，对燃油、滑油品质要求相对较低，

不会增加船舶油耗和颗粒物排放，可减少柴油机 90%以上的 NOx排放。但是 SCR

技术全面推广还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初装成本高，设备尺寸大导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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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内布置困难等。现阶段 SCR 技术发展仍受排烟温度控制、催化剂失活、尿素

定量喷射、与废气混合均匀性等因素制约，国内还需进一步加大设备研发和国产

化力度。 

（二）油品质量升级 

油品质量对非道路用柴油机的排放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柴油中的含硫量，不

仅直接影响排放，而且限制了先进排放控制技术的使用。降低柴油中硫的含量，

可使尾气中的 PM 降低 10-15%。中国非道路用柴油质量参差不齐，比如农用机

械用柴油目前主要有普通柴油、重柴油和农用柴油等。船舶用油主要包括船用馏

分燃油、船用渣油或混合油等。其中，船用大型低速机用燃料质量最差，燃油来

源甚至包含回收利用油、工业废油等，且由于没有强制的船用燃料油国家标准，

燃油质量无法保证。经调查，这部分燃料中硫含量高达 2.0-3.5%，远高于现有道

路车用柴油标准的要求（50 ppm）3。可以说，提高非道路用燃油品质是提高非

道路移动源排放标准和发动机技术的第一步。 

（ 1 ）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 

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要求船舶在特定区域内使用含硫量较低的燃油，降低

SO2和 PM 排放，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根据国际海事组织 MARPOL 公

约规定，当前全球船用燃油含硫量限值为 3.5%，这个限值将在 2020 年或 2025

年下调至 0.5%。此外，当前 MARPOL 公约框架下波罗的海海域、北海海域、北

美海域、美国加勒比海域等 4 个船舶排放控制区对船舶燃料硫含量的限值已低至

0.1%
4。北美排放控制区还将实施对 NOX排放的控制要求。 

换用低硫燃油在减少船舶 SOx排放的同时，对 PM 也有很好的减排效果。新

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内河船舶和江海直达船舶必须使用符合标准的普

通柴油，还授权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在沿海划定排放控制区，这些要求和措施

可以大幅提升船舶使用油品质量。经测算，如果在我国沿海船舶运输繁忙的环渤

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区域设立排放控制区，按照要求沿海船舶使用含硫量不

大于 0.5%的燃油、内河船舶使用含硫量不大于 0.001%的普通柴油进行测算，2020

年排放控制区内船舶排放的 SOx相比 2015 年可减排约 65%，PM 则可减排 30%

左右，效益十分显著。2020 年后排放控制区可以考虑增加对 NOX 排放的控制要

求。 

（三）清洁能源动力替代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日益严重的能源紧缺问题，生物柴油作为可再生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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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燃料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问，是石化柴油的重要补充。生物柴油具有无

毒、可再生、可生物降解等优点，使用生物柴油能够降低柴油机的有害排放。与

车用柴油机相比，由于非道路用柴油机移动范围小，使用生物柴油在储存、添加

方面更为方便，因此也更便于推广。 

使用液化天然气（LNG）动力船舶是另一种公认的清洁能源减排手段。国际

现有 LNG 动力船舶主要使用新造双燃料发动机，技术较为成熟。近年，中国也

在 LNG 船舶、港口应用以及配套加注设施等方面积极推进。目前，中国已对 30

余艘内河船舶完成了 LNG 动力改造，还新建 10 余艘 LNG 动力船舶，正在开工

建造的有 70 余艘。在港口应用方面，中国已有接近 700 辆港口车辆应用 LNG 作

为燃料，并在尝试龙门吊、港作拖船等使用 LNG 作为燃料的相关研究工作。LNG

配套加注系统也在逐步完善。 

但是目前 LNG 动力船舶配套法规和标准还不完善，加注设施建设推进缓慢。

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油价的不断下跌，LNG 的价格优势被削弱，船东建造 LNG

船舶动力明显不足。上述因素制约了 LNG 动力船舶的大规模推广。 

（四）其他控制措施 

码头油气回收针对的污染物是油轮装卸过程中从货仓排放出的油气，主要成

分是 VOCs。目前，码头油气回收技术在部分发达国家已有应用，荷兰和韩国的

部分港口已强制要求到港邮轮开展油气回收，美国和欧盟也已制定了严格的码头、

船舶油气排放标准和油气回收技术法规。相比而言，中国码头油气回收尚处于起

步探索阶段，已安装的油气回收装置仅十余套，大部分因安全、资金等原因从未

使用或中途停用。 

由于船舶主机所消耗的燃油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降低船速可大量节约燃油

消耗，因此船速控制也是有效的节能减排措施。经测算，降低 10%的船速可减少

15-20%的燃料消耗，相应地也减少 NOx、SOx、PM 和 CO2 的排放，同时还可以

节省 8-10%的运营成本。因船速控制带来的节能效果明显，大部分航运企业已将

船速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由于中国港口进出港船舶繁忙，存在拥堵现象，客

观上船速已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这导致未来进一步开展船速控制的减排潜力有

限。 

三、小结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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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筹考虑SLCPs与常规污染物的协同管控 

控制常规污染物与SLCPs多数情况下是协同增效的。因此，在大气污染防治

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战略方面，要统筹SLCPs减排和空气质量改善的总体目标，

将SLCPs控制目标纳入大气污染防治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之中，实现协同管

控。 

2、制定和完善控制 SLCPs 相关法规标准及政策 

有效降低黑碳等 SLCPs 的排放，有赖于能源利用政策、减少农村散煤燃烧、

推动工业和民用终端燃煤设施向高效和清洁能源转变、推动秸秆综合利用、降低

机动车 SLCP 排放等一系列政策。针对煤矿瓦斯，要研究和评估煤矿瓦斯利用的

各类补贴政策的作用；填埋场以及稻田的甲烷排放需要给予重视。 

3、研究提出减排技术措施推荐清单 

梳理 SLCPs 领域的现有技术和措施，结合联合国环境署推荐的 16 种 SLCPs

减排技术措施，对我国 SLCPs 减排的技术措施进行分析和研判，并结合我国相

关领域的减排计划，提出我国 SLCPs 减排的技术措施推荐清单。 

（二）非道路排放源 

1、加快非道路移动源发动机技术改进 

加快我国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机排放标准升级进程，减少非道路柴油机与车

用柴油机技术水平和排放控制水平的差异，尽快导入我国车用柴油机中已经广泛

采用的先进柴油机排放控制技术，如高压共轨技术、高压喷射技术、燃烧优化技

术，冷却 EGR 技术、可变增压器、多级增压器，以及 SCR 和 DPF 等排气后处

理技术等，实现进一步降低排放和油耗的目的。 

对于船舶发动机，中国即将出台并实施涵盖远洋、沿海和内河船舶的《船舶

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 I、II 阶段）》，应同步启动船舶

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第 III、IV 阶段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还可参考发

达国家的做法，对内河船舶和内贸船舶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通过提升标准，

促进船舶发动机，特别是沿海和内河船舶发动机在节油和机内净化技术方面的进

步；通过对环保标识、排放信息铭牌等方式推广并规范船舶发动机使用。推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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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CR 等技术的研发，提高装备国产化水平；逐步推广船用 SCR 等技术应用。 

2、加快油品质量升级 

加强工程机械及农业机械使用油品质量的规范化，严格市场监督和管理。加

大高硫分重油脱硫技术研发力度，加快开展重油脱硫生产线建设。 

出台政策措施确保高品质低硫船舶燃料油供应充足，逐步推广船用低硫燃油

使用。尽快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设立覆盖我国领海和内水范围的船舶排

放控制区，要求控制区内航行的船舶使用低硫燃油 2020 年后可向国际海事组织

（IMO）申请设立涵盖我国全部沿海专属经济区的船舶排放控制区（ECA），使

用全球最严格的燃油质量和排放控制标准。 

3、加快岸电设施相关技术研发推广 

针对国际航行、沿海船舶的高压岸电供电系统和内河、港作、公务船舶的低

压岸电供电系统，开展岸电设备、岸船接口、船上油路电路切换等关键技术的研

发和推广，制定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理顺港口码头转售电机制。加快船舶使用岸

电技术的推广应用，力争在十年内沿海和内河码头全面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

力，到 2025 年实现靠港货船岸电使用率达到 70-80%、港作船和公务船岸电使用

率达到 100%。 

4、加快清洁能源替代技术研发推广 

推广生物柴油在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领域的技术攻关，推动生物柴油应用试

点和示范；加大 LNG 船舶发动机研发，尽快实现符合 IMO Tier III 阶段或更严格

排放标准的 LNG 船舶发动机设计制造的国产化；开展 LNG 动力船舶整船技术研

发，规范 LNG 动力船舶的安全设计，提高 LNG 动力船舶续航能力；加快沿海和

内河水域 LNG 加注设施建设、管理、运营相关政策和技术研究，规范 LNG 加气

设施的安全设计和运营管理。从内河起步，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动力船舶应用和配

套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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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移

动源减排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和政策分析 

一、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和非道路排放源的多部门协调机

制现状 

（一）短寿命气候污染物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城市空气质量

和酸雨等方面，并未把对气候的影响作为一种大气污染的后果纳入大气污染防治

的视野。而随着中国的复合型大气污染在近年来日益突出，国内外各界对中国城

市空气质量的关注日益提高，使得中国在控制常规大气污染方面面临着空前的压

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管理资源和研究资源都大幅向常规大气污染防治倾

斜，对SLCPs的关注程度远低于常规大气污染物。从政策和管理基础上来看，我

国控制SLCPs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专门控制SLCPs的法规和标准。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和《大

气污染防治法》这两项大气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中，都没有专门提出对SLCPs的

控制要求；在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除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中提出了对CH4排放的控制标准外，对BC、CH4和HFCs排放

的主要污染源均未提出控制要求；在油气开采（包括页岩气开发）过程中，CH4

尚未被列入环境监管范畴。 

二是现有的控制技术没有完全考虑SLCPs的减排。由于SLCPs没有被纳入中

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视野，中国现有的控制政策以及推广的控制技术并未把

SLCPs排放控制作为工作目标。在控制技术的选择过程中，没有从SLCPs减排的

角度进行考虑，仅是在某些政策和技术评估中，对涉及BC等有限的SLCPs减排效

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三是缺乏有效的排放统计数据支撑。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并未把 SLCPs 纳

入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范围。虽然在《气候变化国家信息公报》等政府文件中，

报告了 CH4 的排放量，但是并没有纳入年度排放统计工作，时效性也相对较差；

对于其他 SLCPs，甚至没有国家层面的排放量报告。在科研项目的支持下，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一些科研单位研究了中国 SLCPs 的排放总量和分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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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学和基础数据的限制，这些排放清单尚不能给政策制定和

效果评估提供足够的支撑。 

（二）非道路排放源 

非道路移动源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应用广泛，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主

要包括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内燃机车、飞机等。与机动车相比，由于长期以

来，我国对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普遍存在技术水平低、使用

年限长、维护保养差、燃油消耗高、燃油质量差、排放污染大等特点。非道路移

动源主要以柴油机为动力源，排放以 NOx 和 PM 为主。非道路移动源正逐渐成

为影响我国城市和区域空气质量的另一重要来源。由于非道路移动源点多面广，

流动性强，监管困难，在排放控制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目前，我国仅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动机进行了型式核准管理，尚未对在用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进行有效管理。对额定净功率 37kW 以上的内河及沿海船舶

用发动机、铁路内燃机车等也尚未进行有效管理。远洋船舶及飞机排放主要遵守

相关国际公约，国内尚未制定相关排放法规。 

1、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 

我国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管理由环保部负责，对新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

用发动机实施环保型式核准管理。企业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合格后，由环保部

发放环保型式核准证书。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有 14000 余个非道路移动机械

用柴油机型，1280 个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汽油发动机型通过环保型式核准，

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的要求。对于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尚未开展有效管理。 

非道路移动机械种类很多，最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和园林机械等，

国家质监部门对内燃机产品进行监督管理，各类机械所在行业也分别由各自的主

管部门进行管理（如农业机械主要由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进行管理）。同时，

各类机械行业都分别成立了行业协会（如工程机械行业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小型点燃式发动机行业的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下属的小汽油机分会等），协助主

管部门开展工作。 

2、船舶排放管理 

目前，我国仅对额定净功率小于 37 kW 的船用发动机进行了型式核准管理，

额定净功率大于 37 kW 船用发动机标准正在制定中，尚未进行有效管理。远洋

船舶排放主要遵循 IMO（国际海事组织）MARPOL 公约（国际防止船舶污染海

洋公约）附则 VI 的规定。从使用性质来看，我国民用船舶主要包括运输船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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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船舶两大类。其中，运输船舶主要由交通运输部海事、水运、船级社等部门

管理，负责船舶的检验、发证、监督和管理等工作如图 4-1 所示。 

 

图 4-1 中国运输船舶管理体系 

渔业船舶主要由农业部渔政、船检等部门管理，负责渔船的检验、发证、监

督和管理等工作，如图 4-2 所示。 

图 4-2 中国渔业船舶管理体系 

3、油品质量管理 

非道路移动机械主要以普通柴油为主，技术标准应符合 GB252-2011《普通柴油》，

硫含量不大于 350ppm。船用燃油比较复杂，主要包括三类：一类为船用馏分燃

油，另一类为船用渣油或燃料油，再一类为混合油（混合油由轻质油和重质油按

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目前，我国现行的船用燃料油标准为 GB／T 17411-2012



40 

 

《船用燃料油》，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对船用馏分油硫含量要求在 1.0%-1.5%

之间，对船用残渣燃料油硫含量要求在 2.0%-3.5%之间。 

与车用燃料相比，非道路用燃料硫含量普遍较高，同时缺乏有效监管，品

质无法保证，直接影响 SO2 及 PM 排放水平及先进后处理技术的应用。2015 年 5

月，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印发《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指出 2017 年 1

月起全国供应国 V标准车用汽柴油；2017 年 7 月起，全国全面供应国 IV 标准普

通柴油，2018 年１月起实现与车用柴油并轨，如图 4-3 所示。船用燃料油强制性

国家标准力争 2015 年底前发布。东部地区 11 个省市提前供应优质汽柴油。油品

质量升级的时间进程大大加快，为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提供了保障。 

 

图 4-3 油品质量改善进程 2009-2018 年 

二、中国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排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和政策建

议 

（一）将 SLCPs 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和规划 

在中国开展SLCPs排放控制与目前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从控制的污染源对象和主要控制措施来看，现有的很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都能取

得一定的SLCPs减排效果。因此，将SLCPs控制纳入已有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体

系，不会显著增加现有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负担，反而有助于中国政府塑造积极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将SLCPs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管

理和规划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构建SLCPs管理的基础。在现有的污染物排放统计体系基础上，建立系

统、可靠的全国SLCPs排放量统计分析方法。利用此方法摸清全国SLCPs排放基

数，了解排放源分布，为下一步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将SLCPs控制纳入全国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规划。在节能减排和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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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规划中明确提出SLCPs的减排目标，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三是制定SLCPs减排的国家路线图。提出与应对气候变化及大气污染防治目

标衔接的SLCPs减排目标和时间表，明确在未来的不同阶段，各种SLCPs减排的

主要地理区域和行业领域，以及实现SLCPs减排的主要协同控制措施。 

（二）建立协同减排战略 

由于SLCPs与中国目前关注的常规大气污染物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

性，中国政府应当尽早对SLCPs和常规污染物进行统筹考虑，建立协同减排SLCPs

和常规污染物的战略。 

在大气污染控制的整体战略方面，统筹SLCPs减排和空气质量改善的总体目

标，提出气候友好型的大气污染防治战略，在此基础上细化主要目标指标，并以

此引领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实践。 

在具体的控制措施方面，优先推动对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SLCPs排放协同效

益最高的措施。在近期尤其需要关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的措施，

包括减少煤炭消费量、减少煤炭在小型燃煤设施中的使用、提高清洁能源比重等。

这些措施既能降低大气颗粒物污染，又能减少黑碳等SLCPs排放。 

（三）强化部门间的协作 

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部门协作机制的建立是诸多政策

措施得以落地实施的重要保障。在SLCPs的控制过程中，也需要依靠部门间合作，

推动SLCPs控制目标的实现。在国家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中，需在确定的控制目

标基础上，提出明确的SLCPs控制要求，并明晰各部门在落实控制要求过程中的

分工；在实施过程中，根据进度要求检查措施的实施情况，落实各部门责任。 

针对不同的SLCPs，要根据其主要来源确定主要的协作部门。对于黑碳，进

一步明确能源、农业、城建、环保、交通等各部门的职责，从减少煤炭的终端使

用、减少秸秆等生物质直接燃烧、控制各种移动源排放等角度入手，进行控制；

对于甲烷，进一步健全现有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作用，着重从减少

能源开采过程和废物处置过程中的甲烷释放量入手，进行控制；对于氢氟碳化物，

在现有的联合履约机制下，按既有任务进一步开展工作；对于对流层臭氧，在现

有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下，进一步明确与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有关

的部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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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和完善相应法规标准及政策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中，将SLCPs管理纳入大气污染防治体系，进一步授

权政府部门对SLCPs实施减排。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排放标准体系，针对黑碳、

甲烷等的主要排放源，在排放标准的修订过程中，可基于减排的最佳实用技术，

规定相应的排放限值。 

近期，以黑碳为主要对象，结合对PM2.5控制的要求，完善黑碳控制的技术

政策。一是进一步完善能源使用政策，推动煤炭使用从低效、分散的终端燃煤设

施向高效、集中的能源转换设施转换，减少小型锅炉和煤炉的煤炭消费量；二是

进一步推动秸秆综合利用政策，促进使用秸秆制造生物质成型燃料，减少秸秆直

接燃烧。 

与此同时，还要逐步引入经济政策和激励机制，通过有差别的污染物排放税

费政策、金融政策等措施，激励SLCPs减排技术的广泛应用。 

（五）加强科研和技术开发 

加强SLCPs控制最佳实用技术的研究，并结合排放标准推进SLCPs排放的削

减工作。推进SLCPs排放监测方法及设备的研发，用于评估SLCPs控制管理的实

际工作进展和减排效果。推进SLCPs减排协同效益的定量评估和分析方法研究，

建立气候变化与环境质量影响的评估模型方法，在此基础上及时对中国SLCPs控

制的综合效益开展评估。 

三、中国非道路移动源减排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和政策建议 

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正逐步加大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的工作力度，提出了一

系列的要求。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

二五”规划》（环发〔2012〕130 号）中提出“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排放调查，掌握

工程机械、火车机车、船舶、农业机械、工业机械和飞机等非道路移动源的污染

状况，建立移动源大气污染控制管理台账”。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中也提出“开展工程机械等非道路移动

机械和船舶的污染控制”。 2015 年 8 月，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审议通

过，对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作正

逐步提上日程，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有效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

治工作，加强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建议未来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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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尽快建立基于大气质量改善的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管理体系 

1、加强环保部门对整个移动污染源的统一监管 

加强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整个移动污染源的统一环保监管职能，明确

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污染防治的相关部门责任和部门间职责分工。进一步强化

生产企业应承担移动源大气污染控制的主体责任。给予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空

气污染严重地区实施更严格排放标准和建立排放控制区的授权。加强移动源颗粒

物、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控制及统一监管。 

2、建立国家-地方分工明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管理模式 

环保部应建立国家新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达标管理体系，包括信息公开、

型式核准、生产一致性、在用符合性、环保召回、环保标志等管理制度。地方环

保部门应建立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管理体系，包括环保定期检验、环保抽查、

低排放控制区、环保升级治理、加速淘汰等管理制度。 

（二）尽快确定国家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路线图 

1、制定并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燃料标准 

对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确保国家普通柴油标准按计划实施并强化油品质量监

管，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家第 IV 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以导入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排放后处理技术为目标，尽快明确全国和重点区域的标准实施时间表。 

尽快制定涵盖沿海和内河船舶的新船国家强制排放标准，制定分阶段实施时

间表。考虑到船舶发动机的技术水平和以往国内船舶排放管理上的缺失，对于新

建船舶，应跨越式提高排放控制要求，尽早实现与美国第 IV 阶段标准等国际先

进标准同步。于此同时，亟需制定相应的船用燃料油国家强制标准以确保上述更

严格排放标准的顺利实施。 

2、强化排放标准达标管理，创新标准实施机制 

环保部门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对移动源开展环境监管的管理水平，确保严

格实施排放标准。加强制度创新，开展移动源总量控制、绿色领跑者计划、排污

交易、环境税费等政策研究，提高排放标准实施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在空气污染严重、船舶交通密集的水域和港口领海和内水区域尽快建立船舶

排放控制区，并择机向国际海事组织（IMO）申请建立覆盖全国沿海专属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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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舶排放控制区（ECA），实施全球最严格的船舶大气污染排放控制要求。 

（三）尽快组织实施“国家清洁柴油机行动计划” 

借鉴美国在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领域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一带一路”

和“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在“十三五”期间尽快组织实施“国家清洁柴油机行

动计划”，由国务院牵头，环保部、交通部、住建部、农业部、发改委、工信部、

财政部等部门参加，重点开展道路柴油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舶等关键柴

油机领域的清洁化专项工程。具体目标是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车辆

和发动机、尽可能快地安装颗粒物捕集器等先进技术，使细颗粒物质量浓度和粒

数浓度、黑碳等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最新的道路和非道路低硫燃料控制进程为

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加快老旧柴油机淘汰进程，出台高排放

柴油机限期强制淘汰制度，采取财政支持和市场扶持相结合的手段鼓励提前淘汰

老旧柴油机，使用 DPF 等先进技术改善符合条件的在用柴油机排放水平，优化

现有非道路移动源车队结构，从本质上减少颗粒物和黑碳排放。加快船舶岸电设

施建设与使用力度，在港作船、公务船、短途固定航线船舶中推广天然气等清洁

能源船舶应用。 

 

此报告由“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控制政策研究” 

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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